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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摘 要  

 

1 .  近 年 來 ，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知 識 產 權 工 作 取 得 了 長 足 發 展 ， 知 識 產 權

行 使 量 每 年 都 穩 步 上 升 ， 而 且 佔 全 國 較 大 份 額 ， 反 映 泛 珠 區 域 知

識 產 權 中 介 服 務 的 需 求 市 場 有 很 大 潛 力 ， 這 為 香 港 知 識 產 權 代 理

機 構 進 軍 內 地 市 場 提 供 難 得 的 機 遇 。 香 港 的 代 理 機 構 對 普 通 法 制

度 和 海 外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制 度 方 面 有 深 厚 的 認 識 ， 可 以 與 九 省 ( 區 )

同 行 建 立 合 作 夥 伴 關 係 拓 展 內 地 業 務 。  

 

2 .  隨 著 科 技 自 主 創 新 能 力 的 加 強 ，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專 利 權 行 使 量 實 現

了 跨 躍 式 發 展 。 自 1 9 8 5 年 國 家 啟 動 專 利 申 請 工 作 以 來 至 2 0 0 4 年

底，泛 珠 三 角 包 括 港 澳 地 區 共 獲 國 家 知 識 產 權 局 授 權 專 利 3 3 4 , 3 4 9

件 ， 佔 全 國 國 內 專 利 授 權 總 量 的 3 0 . 6 %。 作 為 泛 珠 九 省 ( 區 ) 中 經 濟

發 展 最 發 達 的 省 份 ， 廣 東 專 利 權 行 使 程 度 較 高 ， 截 至 2 0 0 4 年 底 全

省 專 利 授 權 數 量 累 計 達 1 7 2 , 5 5 4 件，佔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總 量 的 5 1 . 6 %。 

 

3 .  隨 著 中 國 全 社 會 商 標 意 識 的 日 益 提 高 ， 近 年 來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的 商

標 註 冊 申 請 量 迅 猛 增 長 。 2 0 0 3 年 ，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包 括 港 澳 地 區 商

標 申 請 及 註 冊 數 量 分 別 達 1 5 0 , 3 9 2 件 和 7 5 , 5 6 3 件 ， 佔 全 國 總 量 的

份 額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。 這 與 泛 珠 地 區 是 全 國 對 外 貿 易 火 車 頭 ， 以 及

廣 東 珠 三 角 地 區 和 福 建 閩 東 南 地 區 正 日 益 成 為 全 球 加 工 製 造 業 基

地 的 發 展 是 相 一 致 的 。  

 

4 .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在 版 權 市 場 的 發 展 亦 比 較 突 出 ， 2 0 0 4 年 九 省 ( 區 ) 的

版 權 引 進 和 輸 出 數 量 分 別 為 1 , 0 9 7 種 和 6 4 種 ， 佔 全 國 總 量 的 9 . 3 %

和 4 . 7 %。 其 中 ， 在 個 別 領 域 尤 其 是 錄 像 製 品 、 錄 音 製 品 等 娛 樂 消

遣 類 版 權 進 口 方 面 佔 較 大 份 額 ， 分 別 達 全 國 總 量 的 5 6 . 6 % 和

3 0 . 5 % 。 九 省 ( 區 ) 在 引 進 版 權 領 域 當 中 以 圖 書 最 多 ， 共 7 2 4 種 ， 佔

全 區 版 權 進 口 總 量 的 三 分 之 二 。  

 

5 .  由 於 內 地 建 立 知 識 產 權 制 度 的 時 間 不 長 ， 尊 重 知 識 產 權 的 社 會 意

識 還 比 較 薄 弱 ， 企 業 侵 犯 他 人 知 識 產 權 的 問 題 普 遍 存 在 。 另 一 方

面 ， 由 於 地 區 經 濟 發 展 和 市 場 發 育 水 平 不 平 衡 ， 各 地 的 行 政 執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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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力 和 尺 度 差 距 較 大 ， 一 些 地 方 政 府 出 於 發 展 地 方 經 濟 和 保 持 就

業 的 目 的 ， 對 知 識 產 權 侵 權 行 為 採 取 容 忍 包 庇 的 態 度 ， 致 使 泛 珠

三 角 區 域 內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不 力 現 象 較 嚴 重 。  

 

6 .  2 0 0 3 年 ， 泛 珠 九 省 ( 區 ) 各 級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機 關 共 查 處 各 類 商 標 違

法 案 件 1 1 , 5 7 1 件 ， 佔 全 國 總 量 的 3 0 . 9 % ； 其 中 商 標 侵 權 假 冒 案 件

8 , 2 4 0 件，主 要 集 中 在 廣 東 和 福 建 等 全 國 加 工 製 造 業 基 地。九 省 ( 區 )

盜 版 侵 權 的 問 題 亦 比 較 突 出 ， 2 0 0 4 年 九 省 ( 區 ) 各 級 版 權 行 政 管 理

機 關 共 收 繳 各 類 盜 版 品 3 , 3 4 3 萬 餘 件 。 其 中 廣 東 省 非 法 複 製 和 銷

售 電 子 出 版 物 、 經 營 走 私 盜 版 音 像 製 品 的 問 題 較 嚴 重 。  

 

7 .  當 前 內 地 與 香 港 兩 地 流 竄 作 案 的 知 識 產 權 違 法 、 犯 罪 活 動 非 常 活

躍 。 為 了 保 證 港 商 的 知 識 產 權 權 益 在 內 地 得 到 有 效 的 保 護 ， 一 方

面 港 商 進 軍 泛 珠 市 場 應 及 時 進 行 商 標 註 冊 和 取 得 專 利 授 權 ； 另 一

方 面 ， 香 港 與 八 省 ( 區 ) 應 借 鑒 粵 港 兩 地 的 成 功 經 驗 ， 建 立 跨 省 ( 區 )

海 關 知 識 產 權 聯 絡 協 調 機 制 ， 通 過 定 期 會 晤 、 情 報 交 換 、 聯 合 行

動 等 形 式 合 力 打 擊 知 識 產 權 跨 境 侵 權 行 為 。  

 

8 .  自 2 0 0 4 年 起 ， 福 建 按 照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的 要 求 ， 全 省 知 識 産 權 民 事

案 件 全 部 由 中 級 或 以 上 法 院 負 責 一 審 ， 有 效 地 改 善 了 案 件 審 理 質

量 和 效 率 ， 為 促 進 科 技 成 果 轉 化 、 鼓 勵 創 新 ， 提 高 福 建 綜 合 競 爭

力 提 供 了 良 好 的 司 法 保 障 。 鑒 於 內 地 企 業 侵 犯 他 人 知 識 產 權 的 問

題 仍 較 嚴 重 ， 福 建 加 大 知 識 產 權 司 法 保 護 力 度 ， 對 有 意 在 當 地 拓

展 市 場 的 香 港 企 業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， 值 得 留 意 。  

 

9 .  為 了 促 進 科 技 進 步 ， 2 0 0 2 年 江 西 啓 動 了 專 利 申 請 資 助 專 項 資 金 計

劃，鼓 勵 發 明 創 造 申 請 專 利。由 於 資 助 計 劃 重 點 對 技 術 含 量 較 高 ，

反 映 創 新 能 力 的 發 明 專 利 申 請 進 行 資 助 ， 有 效 地 改 善 了 江 西 的 專

利 申 請 結 構 ， 專 利 申 請 近 年 在 數 量 上 和 質 量 上 都 出 現 了 新 的 突

破 ， 對 優 質 專 利 代 理 服 務 的 需 求 不 斷 增 加 。 這 為 諳 於 國 際 市 場 運

作 ， 熟 悉 英 美 法 系 的 香 港 專 利 代 理 專 才 提 供 了 發 展 的 機 遇 。  

 

1 0 .  過 去 兩 年 ， 在 湖 南 省 積 極 推 動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工 作 下 ， 育 種 單 位

通 過 轉 讓 品 種 權 及 許 可 企 業 經 營 授 權 品 種，從 市 場 中 獲 得 大 量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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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資 金 。 湖 南 作 為 一 個 農 業 大 省 ， 農 作 物 育 種 關 係 到 千 家 萬 戶 農

民 的 收 入 和 社 會 的 穩 定 ， 影 響 深 遠 。 通 過 促 進 農 業 發 展 和 增 加 農

民 收 入，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對 保 持 湖 南 營 商 投 資 環 境 的 穩 定 具 有 重

要 意 義 ， 值 得 有 意 到 湖 南 投 資 的 港 商 留 意 當 中 的 發 展 。  

 

1 1 .  近 年 來 ， 海 南 一 大 批 名 牌 商 標 紛 紛 被 人 搶 先 註 冊 ， 導 致 多 年 積 累

的 無 形 資 產 流 失 ， 問 題 嚴 重 。 海 南 名 牌 被 搶 註 的 事 件 ， 值 得 在 內

地 銷 售 品 牌 商 品 的 港 商 引 以 為 戒 。 港 商 在 開 拓 內 地 市 場 時 ， 要 十

分 重 視 關 注 其 商 標 註 冊 工 作，要 熟 悉 內 地 商 標 法 和 商 標 註 冊 的 程

序 及 規 則 ， 盡 早 把 商 標 在 內 地 註 冊 ， 從 而 保 證 自 己 的 商 標 權 益 得

到 有 效 的 保 護 ， 以 免 被 他 人 搶 先 註 册 ， 招 致 不 必 要 的 損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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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 珠 三 角 知 識 產 權 工 作 取 得 長 足 發 展  

 

在 全 球 經 濟 一 體 化 和 技 術 快 速 進 步 的 今 天，一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綜

合 競 爭 力 愈 來 愈 取 決 於 自 主 創 新 能 力 和 自 主 知 識 產 權 的 擁 有 量 。 知

識 產 權 制 度 與 保 護 因 而 成 為 國 家 和 地 區 商 業 環 境 的 重 要 內 容 ， 特 別

對 吸 引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的 研 究 開 發 投 入 和 技 術 轉 移 有 著 重 要 影 響 ， 那

個 地 區 的 知 識 產 權 制 度 環 境 好 ， 保 護 程 度 高 ， 高 新 技 術 投 資 將 大 量

流 入 那 個 地 區 。  

 

知 識 產 權  
 

知 識 產 權 是 指 人 類 對 其 智 力 勞 動 成 果 所 享 有 的 權 利。根 據《 建

立 世 界 知 識 產 權 組 織 1公 約 》 第 二 條 規 定 ， 知 識 產 權 包 括 下 列

各 項 有 關 權 利 ： 文 學 、 藝 術 和 科 學 作 品 ； 表 演 藝 術 家 的 表 演

以 及 唱 片 和 廣 播 節 目；人 類 一 切 活 動 領 域 的 發 明；科 學 發 現 ；

工 業 品 外 觀 設 計 ； 商 標 、 服 務 標 記 以 及 商 業 名 稱 和 標 誌 ； 制

止 不 正 當 競 爭 ； 在 工 業 、 科 學 、 文 學 藝 術 領 域 內 由 於 智 力 創

造 活 動 而 產 生 的 一 切 其 他 權 利 。 在 W T O 的《 與 貿 易 有 關 的 知

識 產 權 協 議 》 2（ T R I P S ） 第 一 部 分 第 一 條 所 規 定 的 知 識 產 權

範 圍 中 ， 還 包 括 未 披 露 過 的 資 訊 專 有 權 ， 這 主 要 是 指 工 商 業

經 營 者 所 擁 有 的 經 營 秘 密 和 技 術 秘 密 等 商 業 秘 密 。 此 外 ， 該

協 議 還 把 集 成 電 路 佈 圖 設 計 權 列 為 知 識 產 權 的 範 圍 。 近 年 隨

著 科 學 技 術 的 迅 速 發 展 ，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對 象 的 範 圍 不 斷 擴

大 ， 不 斷 湧 現 新 型 的 智 力 成 果 ， 如 電 腦 軟 件 、 生 物 工 程 技 術 、

遺 傳 基 因 技 術 、 植 物 新 品 種 等 ， 也 是 當 今 世 界 各 國 所 公 認 的

知 識 產 權 的 保 護 對 象 。  

 

中 國 知 識 產 權 制 度 建 設 起 步 較 晚 ， 但 發 展 很 快 。 從 2 0 世 紀 7 0 年

代 末 實 行 改 革 開 放 政 策 以 來 ， 中 國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取 得 重 大 進 展 ， 到

目 前 ， 已 建 成 符 合 國 際 通 行 規 則 、 門 類 比 較 齊 全 的 法 律 法 規 體 系 ，

以 及 健 全 協 調 的 工 作 體 系 和 執 法 機 制 ， 知 識 產 權 制 度 建 設 取 得 了 顯

著 的 進 展 。 加 速 知 識 產 權 制 度 建 設 ， 不 僅 是 中 國 融 入 國 際 社 會 和 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世界知識產權組織的說明，請參閱下文的介紹。 
2 有關《與貿易有關的知識產權協議》的說明，請參閱下文的介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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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世 界 貿 易 組 織（ W T O ）後 新 形 勢 的 要 求 ， 更 是 內 地 經 濟 體 制 轉 軌 、

發 展 經 濟 和 提 高 國 家 競 爭 力 的 自 身 需 要 。  

 

世 界 知 識 產 權 組 織 （ W I P O ）  
 

總 部 設 在 瑞 士 日 內 瓦 的 W I P O ， 是 聯 合 國 組 織 系 統 中 的 1 6 個

專 門 機 構 之 一 ， 目 前 有 1 8 2 個 成 員 國 家 。 W I P O 管 理 著 涉 及 知

識 產 權 保 護 各 個 方 面 的 2 3 項 國 際 條 約，並 通 過 其 成 員 國 和 秘

書 處 執 行 著 多 樣 的 工 作 任 務 ， 包 括 協 調 各 國 知 識 產 權 的 立 法

和 程 序、為 工 業 產 權 國 際 申 請 提 供 服 務、交 流 知 識 產 權 資 訊 、

向 發 展 中 國 家 及 其 他 國 家 提 供 法 律 和 技 術 援 助 ， 以 及 為 解 決

私 人 知 識 產 權 爭 端 提 供 便 利 。 自 1 9 8 0 年 6 月 3 日 中 國 加 入

W I P O 以 來 ， 該 組 織 與 內 地 保 持 著 良 好 的 合 作 關 係 。 中 國 現 為

該 組 織 協 調 委 員 會 、 預 算 委 員 會 、 房 舍 委 員 會 、 工 業 產 權 發

展 合 作 委 員 會 、 以 及 工 業 產 權 情 報 常 設 委 員 會 成 員 。 1 9 9 8 年

6 月 2 日 ， W I P O 亞 洲 會 議 在 香 港 召 開 。  

 

貫 徹 執 行 國 家 的 知 識 產 權 制 度  

 

就 泛 珠 三 角 區 域「 9 + 2 」成 員 而 言 ， 香 港 和 澳 門 屬 於 特 別 行 政 區 ，

是 一 個 法 域 ， 擁 有 獨 立 的 知 識 產 權 法 律 制 度 ； 至 於 內 地 九 省 ( 區 ) 則 屬

於 建 制 省 ( 區 )， 不 是 法 域 ， 不 具 備 有 獨 立 的 知 識 產 權 立 法 權 ， 主 要 執

行 國 家 的 知 識 產 權 制 度 。  

 

自 1 9 8 3 年 以 來 ， 國 家 頒 佈 實 施 了 《 專 利 法 》、《 商 標 法 》、《 著 作

權 法 》 和 《 計 算 機 軟 件 保 護 條 例 》、《 集 成 電 路 佈 圖 設 計 保 護 條 例 》、

《 著 作 權 集 體 管 理 條 例 》、《 音 像 製 品 管 理 條 例 》、《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

條 例 》 1、《 知 識 產 權 海 關 保 護 條 例 》、《 特 殊 標 誌 管 理 條 例 》、《 奧 林 匹

克 標 誌 保 護 條 例 》 等 涵 蓋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主 要 內 容 的 法 律 法 規 ， 並 頒

佈 一 系 列 相 關 的 實 施 細 則 和 司 法 解 釋 ， 使 中 國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的 法 律

法 規 體 系 不 斷 趨 於 完 善 。 為 對 知 識 產 權 實 行 切 實 有 效 的 法 律 保 護 ，

2 0 0 1 年 中 國 加 入 W T O 前 後，對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相 關 法 律 法 規 和 司 法 解

釋 進 行 了 全 面 修 改 ， 在 立 法 精 神 、 權 利 內 容 、 保 護 標 準 、 法 律 救 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說明，請參閱本報告題為「湖南開展植物新品種保護」一文的介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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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段 等 方 面 更 加 突 出 促 進 科 技 進 步 與 創 新 的 同 時 ， 做 到 了 與 W T O 的

T R I P S 以 及 其 他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國 際 規 則 相 一 致 。  

 

《 與 貿 易 有 關 的 知 識 產 權 協 議 》（ T R I P S ）  
 

T R I P S 是 關 稅 貿 易 總 協 定 烏 拉 圭 回 合 談 判 最 後 形 成 的 系 列 協

議 之 一 ， 於 1 9 9 4 月 4 月 1 5 日 簽 署 。 該 回 合 談 判 的 結 果 是 建

立 W T O ， 同 時 簽 署 的 一 系 列 協 議 、 文 件 ， 要 求 談 判 參 加 國 必

須 一 併 簽 署 ， 不 允 許 部 分 簽 署 。 中 國 代 表 在 這 些 最 後 協 議 上

簽 了 字 ， 但 由 於 當 時 中 國 尚 未 被 接 納 為 W T O 的 成 員 ， 暫 時 不

受 這 些 協 議 的 約 束 。 2 0 0 1 年 1 2 月 1 0 日 ， 中 國 正 式 成 為 W T O

的 成 員 國 ， T R I P S 同 時 生 效 。 T R I P S 主 要 規 定 成 員 國 在 知 識 產

權 保 護 方 面 對 其 他 成 員 國 的 國 民 應 給 予 國 民 待 遇 和 最 惠 國 待

遇 ， 並 對 知 識 產 權 的 效 力 、 範 圍 及 使 用 的 標 準 ， 執 法 的 相 關

問 題 ， 知 識 產 權 權 利 的 獲 得 與 維 持 以 及 解 決 有 關 當 事 人 之 間

爭 議 的 程 序 ， 爭 端 的 防 止 與 解 決 等 內 容 作 出 了 規 定 。  

 

在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實 踐 中，中 國 形 成 了 行 政 保 護 和 司 法 保 護 並 行 運

作 的 保 護 模 式 。 目 前 ， 內 地 有 多 個 行 政 執 法 和 司 法 部 門 分 別 履 行 保

護 知 識 產 權 的 職 能 ， 主 要 包 括 國 家 知 識 產 權 局 、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

總 局 、 國 家 版 權 局 、 新 聞 出 版 總 署 、 文 化 部 、 農 業 部 、 國 家 林 業 局 、

公 安 部 、 海 關 總 署 ， 以 及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、 最 高 人 民 檢 察 院 等 。 多 年

來 ， 這 些 部 門 在 各 自 領 域 開 展 了 卓 有 成 效 的 工 作 。 為 進 一 步 加 大 知

識 產 權 保 護 力 度 ， 2 0 0 4 年 中 國 成 立 了 以 國 務 院 副 總 理 為 組 長 的 國 家

保 護 知 識 產 權 工 作 組 ， 負 責 統 籌 協 調 全 國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工 作 。  

 

據 統 計 ， 從 1 9 8 5 年 4 月 中 國 開 始 實 施 《 專 利 法 》 以 來 至 1 9 9 9 年

1 1 月 ， 國 家 知 識 產 權 局 受 理 有 關 發 明 、 實 用 新 型 、 外 觀 設 計 等 專 利

申 請 總 量 突 破 第 一 個 1 0 0 萬 件 大 關 ； 再 經 過 四 年 多 時 間 到 2 0 0 4 年 3

月 ， 專 利 申 請 總 量 突 破 第 二 個 1 0 0 萬 件 大 關 。 截 至 2 0 0 4 年 底 ， 國 家

知 識 產 權 局 累 計 已 受 理 專 利 申 請 2 2 8 . 5 萬 件，授 權 專 利 總 量 超 過 1 2 5 . 5

萬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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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類 知 識 產 權 行 使 量 佔 全 國 較 大 份 額  

 

泛 珠 三 角 地 域 幅 員 遼 闊 ， 經 濟 總 量 佔 全 國 三 分 之 一 。 近 年 來 ， 隨

著 中 國 加 入 W T O ，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知 識 產 權 工 作 取 得 了 長 足 發 展 。 目

前 ， 泛 珠 九 省 ( 區 ) 均 已 設 有 專 利 、 商 標 和 版 權 行 政 管 理 和 執 法 機 構 ，

多 數 省 ( 區 ) 還 建 立 了 省 級 知 識 產 權 工 作 聯 絡 或 協 調 機 構，大 大 加 強 了

相 關 知 識 產 權 部 門 之 間 的 統 籌 協 調 力 度。各 省 ( 區 ) 亦 已 頒 佈 了 當 地 的

專 利 保 護 條 例 、 制 定 了 專 利 申 請 資 助
1政 策 ， 並 相 繼 出 台 了 一 系 列 知

識 產 權 保 護 規 範 性 文 件 、 監 督 條 例 、 保 護 法 規 等
2， 為 提 高 各 地 知 識

產 權 管 理 、 保 護 的 規 範 性 和 可 操 作 性 發 揮 了 重 要 作 用 。  

 

泛 珠 各 地 的 知 識 產 權 管 理 和 保 護 工 作 ， 都 緊 密 圍 繞 著 當 地 經 濟 、

科 技 發 展 的 核 心 領 域 ， 並 有 效 地 促 進 了 當 地 經 濟 和 科 技 的 快 速 發

展。例 如，福 建 省 知 識 產 權 工 作 主 要 圍 繞 當 地 建 設 海 峽 西 岸 經 濟 區
3開

展 ； 四 川 省 將 工 業 園 區 、 高 新 技 術 產 業 開 發 區 和 產 業 帶 作 為 專 利 工

作 為 經 濟 建 設 服 務 的 重 點 對 象 ； 廣 東 省 的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工 作 則 多 是

圍 繞 本 地 優 勢 產 業 如 電 子 資 訊 、 製 造 業 、 高 新 技 術 等 開 展 。  

 

以 下 是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近 年 在 知 識 產 權 工 作 上 的 進 展 情 況 ：  

 

1 .  專 利 授 權  

 

隨 著 科 技 自 主 創 新 能 力 的 加 強，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專 利 權 行 使 量 實 現

了 跨 躍 式 發 展。自 1 9 8 5 年 國 家 啟 動 專 利 申 請 工 作 以 來 至 2 0 0 4 年 底 ，

泛 珠 三 角 包 括 港 澳 地 區 共 獲 國 家 知 識 產 權 局 授 權 專 利 3 3 4 , 3 4 9 件，佔

全 國 國 內 專 利 授 權 總 量 的 3 0 . 6 %。 2 0 0 4 年 ， 全 區 域 獲 授 權 專 利 5 0 , 1 4 2

件 ， 佔 全 國 總 量 的 3 3 . 1 % 。 與 2 0 0 3 年 相 比 ， 泛 珠 三 角 的 專 利 授 權 數

量 增 加 了 4 %， 高 於 全 國 1 . 2 % 的 平 均 增 幅 ， 特 別 是 發 明 專 利 授 權 的 增

長 率 更 高 達 6 9 . 7 %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專利申請資助的說明，請參閱本報告題為「江西鼓勵發明創造申請專利」一文的介紹。 
2 作為建制省(區)，泛珠九省(區)雖無權修訂法律，但可以通過法定程序，以地方法規或管理條例的形式完善一些具

體的管理辦法，以促進地方知識產權的保護工作。 
3 海峽西岸經濟區是指以福州、廈門為中心，以閩東南地區為主體，北起浙江溫州，南至廣東汕頭的台灣海峽西部

的海域與陸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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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長 三 角 1和 環 勃 海 經 濟 區 2相 比 ， 2 0 0 4 年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專 利 授 權

的 增 長 率 均 高 於 其 他 兩 區 ， 且 專 利 授 權 總 量 位 於 三 區 首 位 。 作 為 泛

珠 九 省 ( 區 ) 中 經 濟 發 展 最 發 達 的 省 份 ， 廣 東 專 利 權 行 使 程 度 較 高 ， 截

至 2 0 0 4 年 底 全 省 專 利 授 權 數 量 累 計 達 1 7 2 , 5 5 4 件 ， 佔 泛 珠 三 角 區 域

總 量 的 5 1 . 6 % 。 至 於 其 他 八 省 ( 區 ) 中 ， 湖 南 、 福 建 、 江 西 、 海 南 等 東

南 四 省 同 期 專 利 授 權 數 量 累 計 為 7 9 , 4 7 6 件 ， 高 於 四 川 、 廣 西 、 雲 南 、

貴 州 等 西 南 四 省 ( 區 ) 的 6 9 , 6 0 1 件 。 在 個 別 省 ( 區 ) 中 ， 以 四 川 專 利 權 行

使 程 度 最 高 ， 累 計 授 權 總 量 達 3 6 , 9 6 6 件 ， 佔 八 省 ( 區 ) 的 2 4 . 8 % 。  

 

1 9 8 5 – 2 0 0 4 年 泛 珠 八 省 ( 區 ) 專 利 授 權 累 計 數 量  

 
數據來源：國家知識產權局。 

 

2 0 0 4 年 ，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通 過 《 巴 黎 公 約 》 及 《 專 利 合 作 條 約 》 對

外 申 請 專 利 1 , 3 2 5 件 ， 同 比 增 長 6 4 . 8 %， 佔 全 國 總 量 的 4 1 . 1 %。 其 中 ，

通 過 《 巴 黎 公 約 》 申 請 專 利 5 8 7 件 ， 通 過 《 專 利 合 作 條 約 》 對 外 申

請 7 3 8 件 。 2 0 0 4 年 ，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通 過 《 巴 黎 公 約 》 及 《 專 利 合 作

條 約 》 對 外 申 請 專 利 的 數 量 均 高 於 長 三 角 和 環 渤 海 經 濟 區 ， 反 映 泛

珠 地 區 在 開 展 受 國 際 認 可 的 發 明 和 設 計 上 較 為 優 勝 。 通 過 《 巴 黎 公

約 》 及 《 專 利 合 作 條 約 》 對 外 申 請 專 利 的 目 的 在 於 方 便 發 明 人 向 外

國 申 請 專 利 ， 減 少 各 國 就 同 一 個 專 利 申 請 進 行 的 重 複 授 權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長三角包括上海、蘇州、南通、無錫、常州、泰州、鎮江、楊州、南京、杭州、湖州、嘉興、紹興、寧波、舟山、

台州共 16 個城市。 
2 環渤海經濟區包括北京、天津兩大直轄市及遼寧、河北、山西、山東和內蒙古中部地區，共 5 省(區)2 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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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巴 黎 公 約 》、《 專 利 合 作 條 約 》  
 

《 巴 黎 公 約 》 全 名 《 保 護 工 業 產 權 巴 黎 公 約 》， 是 保 護 知 識 產

權 最 重 要 的 國 際 公 約 ， 它 於 1 8 8 3 年 3 月 2 0 日 在 巴 黎 簽 訂 ，

於 1 8 8 4 年 7 月 正 式 生 效 ， 到 1 9 9 2 年 1 月 已 有 1 0 3 個 國 家 參

加 了 該 公 約 。 中 國 於 1 9 8 5 年 3 月 1 9 日 正 式 成 為 該 公 約 的 成

員 國 。《 巴 黎 公 約 》 共 有 3 0 條 ， 適 用 於 最 廣 泛 的 工 業 產 權 。

其 保 護 對 象 包 括 發 明 專 利 、 實 用 新 型 、 工 業 品 外 觀 設 計 、 商

標 、 服 務 標 誌 、 廠 商 名 稱 、 產 地 標 誌 或 原 產 地 名 稱 和 制 止 不

正 當 競 爭 。《 巴 黎 公 約 》 的 實 質 性 內 容 主 要 是 在 國 民 待 遇 、 優

先 權 待 遇 及 共 同 規 則 等 方 面 形 成 了 共 識 。 公 約 規 定 ， 在 保 護

工 業 產 權 方 面 ， 每 一 個 成 員 國 必 須 把 給 予 本 國 公 民 的 保 護 同

等 地 給 予 其 他 成 員 國 公 民 。 非 成 員 國 的 國 民 ， 如 果 在 成 員 國

內 有 住 所 或 者 真 實 、 有 效 的 工 商 營 業 所 ， 也 可 以 享 有 同 成 員

國 同 樣 的 待 遇 ， 得 到 同 樣 的 保 護 。  
  

《 專 利 合 作 條 約 》 是 在 《 巴 黎 公 約 》 的 原 則 指 導 下 締 結 的 ，

是 專 利 領 域 的 一 項 國 際 合 作 條 約 ， 歸 世 界 知 識 產 權 組 織 管

轄 。 它 於 1 9 7 0 年 6 月 1 9 日 由 3 5 個 國 家 在 華 盛 頓 簽 訂 ， 1 9 7 8

年 1 月 2 4 日 生 效，至 1 9 9 9 年 2 月，該 條 約 的 成 員 已 達 9 8 個 。

中 國 於 1 9 9 4 年 1 月 1 日 起 正 式 成 為 該 條 約 的 成 員 國 。《 專 利

合 作 條 約 》 是 統 一 專 利 申 請 、 檢 索 、 審 查 及 公 佈 的 國 際 程 序

與 標 準 的 多 邊 條 約 。 中 心 內 容 是 統 一 締 約 國 的 專 利 申 請 手 續

與 審 批 制 度 ， 在 專 利 文 獻 的 檢 索 及 初 步 審 查 等 方 面 進 行 合

作 ， 以 使 一 項 發 明 通 過 一 項 國 際 申 請 便 可 同 時 在 申 請 人 選 定

的 幾 個 或 全 部 成 員 國 獲 得 批 准 。 此 種 專 利 為 國 際 專 利 ， 與 各

國 的 國 內 專 利 具 有 相 等 效 力 。  

 

2 .  商 標 註 冊  

 

中 國 於 1 9 7 9 年 1 1 月 1 日 恢 復 商 標 統 一 註 冊 工 作 後 ， 商 標 保 護 事

業 取 得 長 足 的 發 展 。 1 9 8 3 年 3 月 1 日 ，《 商 標 法 》 開 始 實 施 ， 其 後 並

進 行 了 多 次 修 改 。 隨 著 中 國 商 標 法 制 的 不 斷 完 善 和 全 社 會 商 標 意 識

的 日 益 提 高，近 年 來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的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量 迅 猛 增 長。2 0 0 3

年 ，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包 括 港 澳 地 區 商 標 申 請 及 註 冊 數 量 分 別 達 1 5 0 , 3 9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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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和 7 5 , 5 6 3 件 ， 佔 全 國 總 量 的 份 額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， 高 達 3 7 . 1 % 和

3 6 . 7 %。 這 與 泛 珠 地 區 是 全 國 對 外 貿 易 火 車 頭 ， 以 及 廣 東 珠 三 角 地 區

和 福 建 閩 東 南 地 區 正 日 益 成 為 全 球 加 工 製 造 業 基 地 的 發 展 是 相 一 致

的 。 2 0 0 3 年 ， 廣 東 和 福 建 兩 省 商 標 註 冊 數 量 合 共 5 0 , 3 2 4 件 ， 佔 泛 珠

三 角 區 域 總 量 的 三 分 之 二 。  

 

2 0 0 3 年 泛 珠 八 省 ( 區 ) 商 標 申 請 及 註 冊 數 量
 

 
數據來源：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。 

  

3 .  版 權 貿 易  

 

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在 版 權 市 場 的 發 展 亦 比 較 突 出，2 0 0 4 年 泛 珠 三 角 區

域 不 包 括 港 澳 地 區 的 版 權 引 進 和 輸 出 數 量 分 別 為 1 , 0 9 7 種 和 6 4 種 ，

佔 全 國 總 量 的 9 . 3 % 和 4 . 7 %， 份 額 相 對 於 專 利 授 權 及 商 標 註 册 而 言 無

疑 是 較 小 ， 但 在 個 別 領 域 尤 其 是 錄 像 製 品 、 錄 音 製 品 等 娛 樂 消 遣 類

版 權 進 口 方 面 卻 佔 較 大 份 額 ， 分 別 達 全 國 總 量 的 5 6 . 6 % 和 3 0 . 5 %。 如

果 將 港 澳 地 區 都 考 慮 進 去 1，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在 全 國 版 權 市 場 所 佔 地 位

應 是 舉 足 輕 重 的 。 眾 所 周 知 ， 香 港 的 廣 播 影 視 業 、 娛 樂 業 都 非 常 發

達。泛 珠 九 省 ( 區 ) 中，版 權 引 進 數 量 較 多 的 依 次 為 廣 東、廣 西、湖 南 。

九 省 ( 區 ) 在 引 進 版 權 領 域 當 中 以 圖 書 最 多 ， 共 7 2 4 種 ， 佔 全 區 版 權 進

口 總 量 的 三 分 之 二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港澳地區沒有相應的數據。 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福建 四川 湖南 江西 雲南 廣西 貴州 海南

申請

註冊

千件



泛珠三角地區之社會、經濟、政治趨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海南 (第 1 份特別報告) 

 

17 

2 0 0 4 年 泛 珠 八 省 ( 區 ) 版 權 進 出 口 數 量  

 
數據來源：國家版權局。 

 

 從 以 上 數 字 可 以 看 得 出，泛 珠 地 區 的 知 識 產 權 行 使 量 每 年 都 穩 步

上 升，而 且 佔 全 國 較 大 份 額，反 映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知 識 產 權 中 介 服 務 1的

市 場 有 很 大 潛 力 ， 這 為 香 港 知 識 產 權 代 理 機 構 進 軍 內 地 市 場 提 供 難

得 的 機 遇 。 香 港 的 代 理 機 構 對 普 通 法 制 度 和 海 外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制 度

方 面 有 深 厚 的 認 識，可 以 與 九 省 ( 區 ) 同 行 建 立 合 作 夥 伴 關 係 拓 展 內 地

業 務 ， 或 直 接 到 九 省 ( 區 ) 開 設 辦 事 處 或 事 務 所 。 根 據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

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（ C E P A ） 的 規 定 ， 自 2 0 0 5 年 1 月 1

日 起 ， 內 地 已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省 級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機 關 登 記 並

取 得 法 定 經 營 主 體 資 格 後 ， 在 內 地 從 事 商 標 代 理 業 務 ， 這 方 面 的 機

會 值 得 香 港 的 知 識 產 權 代 理 業 界 留 意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知識產權中介服務包括知識產權代理、財產評估、打假取證、侵權調查、資訊諮詢、訴訟代理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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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視 內 地 侵 犯 知 識 產 權 的 問 題  

 

儘 管 近 年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知 識 產 權 工 作 取 得 長 足 發 展，並 在 全 國 佔

有 舉 足 輕 重 地 位 ， 但 由 於 內 地 建 立 知 識 產 權 制 度 的 時 間 不 長 ， 尊 重

知 識 產 權 的 社 會 意 識 還 比 較 薄 弱 ， 企 業 侵 犯 他 人 知 識 產 權 的 問 題 仍

普 遍 存 在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由 於 地 區 經 濟 發 展 和 市 場 發 育 水 平 不 平 衡 ，

各 地 的 行 政 執 法 能 力 和 尺 度 差 距 較 大 ， 一 些 地 方 政 府 出 於 發 展 地 方

經 濟 和 保 持 就 業 的 目 的 ， 對 知 識 產 權 侵 權 行 為 採 取 容 忍 包 庇 的 態

度 ， 致 使 區 域 內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不 力 現 象 較 嚴 重 ， 侵 犯 知 識 產 權 、 製

假 售 假 的 違 法 行 為 比 較 突 出 ， 群 體 性 、 重 複 性 、 跨 區 域 性 案 件 不 斷

發 生 。 一 系 列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涉 外 知 識 產 權 相 關 案 件 如 「 思 科 起 訴 華

為 」 等 ， 以 及 國 內 案 件 「 朗 科 起 訴 華 旗 」 等 ， 都 發 生 在 泛 珠 三 角 區

域 內 ， 引 起 內 地 乃 至 世 界 的 關 注 。  

 

「 思 科 起 訴 華 為 」、「 朗 科 起 訴 華 旗 」  
 

2 0 0 3 年 1 月 2 3 日 ， 全 球 領 先 互 聯 網 設 備 供 應 商「 思 科 系 統 有

限 公 司 」 向 美 國 法 院 提 出 訴 訟 ， 指 控 從 事 通 信 網 絡 技 術 與 產

品 研 究 、 開 發 、 生 產 與 銷 售 的 深 圳 「 華 為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」 侵

犯 多 項 知 識 產 權 ， 包 括 抄 襲 軟 件 源 代 碼 、 技 術 文 檔 等 ， 並 要

求 美 國 地 方 法 院 禁 售 「 華 為 」 部 分 產 品 及 賠 償 損 失 。「 華 為 」

積 極 應 訴 ， 否 認 指 控 。 在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內 ， 雙 方 僵 持 不 下 ，

一 度 成 為 媒 體 關 注 焦 點 。 直 到 2 0 0 4 年 7 月 3 0 日 ， 美 國 地 方

法 院 根 據 訴 訟 各 方 的 申 請 ， 終 止「 思 科 」對「 華 為 」的 訴 訟 。 
 

2 0 0 2 年 9 月 ， 內 地 主 要 流 動 存 儲 生 產 企 業 深 圳 「 朗 科 科 技 有

限 公 司 」 起 訴 競 爭 對 手 北 京 「 華 旗 資 訊 數 碼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」

侵 害 原 告 閃 存 碟 （ f l a s h  m e m o r y  d i s c ） 的 發 明 專 利 權 ， 但 「 華

旗 」 堅 稱 閃 存 碟 技 術 是 「 公 知 技 術 」， 不 存 在 專 利 權 。 案 件 轟

動 一 時 ， 並 被 稱 為 中 國 資 訊 科 技 界 第 一 件 知 識 產 權 案 。 深 圳

中 級 人 民 法 院 最 終 在 2 0 0 4 年 0 6 月 1 1 日 一 審 判 決 「 華 旗 」 立

即 停 止 生 產 、 銷 售 「 愛 國 者 迷 你 王 」 閃 存 碟 ， 包 括 M P 3 型 閃

存 碟 產 品 ， 並 向 「 朗 科 」 賠 償 侵 權 損 失 合 計 1 0 0 萬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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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 犯 知 識 產 權 情 況 比 較 突 出  

 

據 統 計 ， 僅 2 0 0 3 年 ， 泛 珠 九 省 ( 區 ) 各 級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機 關 共 查 處

各 類 商 標 違 法 案 件 1 1 , 5 7 1 件 ， 佔 全 國 總 量 的 3 0 . 9 % ； 其 中 商 標 一 般

違 法 案 件 3 , 3 3 1 件 ， 商 標 侵 權 假 冒 案 件 8 , 2 4 0 件 （ 含 涉 外 商 標 侵 權 假

冒 案 件 7 4 4 件 ）， 收 繳 和 消 除 侵 權 假 冒 商 標 標 識 1 , 7 9 4 萬 件 ( 套 ) ， 移

送 司 法 機 關 追 究 刑 事 責 任 七 件 共 1 1 人 。 九 省 ( 區 ) 中 ， 查 處 商 標 侵 權

假 冒 的 案 件 主 要 集 中 在 廣 東 和 福 建 等 全 國 加 工 製 造 業 基 地 ， 2 0 0 3 年

兩 省 共 查 處 商 標 侵 權 假 冒 案 件 3 , 5 0 6 件 ， 佔 九 省 ( 區 ) 總 量 的 4 2 . 5 % ，

涉 及 罰 款 金 額 高 達 3 , 0 0 4 萬 元 。  

 

2 0 0 3 年 泛 珠 八 省 ( 區 ) 查 處 商 標 侵 權 假 冒 案 件 數 量
 

 
數據來源：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。 

  

九 省 ( 區 ) 侵 權 盜 版 的 問 題 亦 比 較 突 出 。 據 統 計 ， 2 0 0 4 年 泛 珠 九 省

( 區 ) 各 級 版 權 行 政 管 理 機 關 共 受 理 侵 權 案 件 2 , 4 3 2 件，其 中 處 罰 2 , 3 0 4

件 ； 全 年 共 收 繳 各 類 盜 版 品 3 , 3 4 3 萬 餘 件 ， 其 中 查 繳 的 盜 版 圖 書 有

5 5 5 萬 餘 冊 ， 盜 版 期 刊 2 0 萬 餘 冊 ， 盜 版 音 像 製 品 2 , 0 5 6 萬 餘 張 ， 盜

版 電 子 出 版 物 5 8 0 萬 餘 張 ， 盜 版 軟 件 1 1 0 萬 餘 盒 ， 其 他 各 類 盜 版 品

2 0 萬 餘 件 。 收 繳 盜 版 品 數 量 較 多 的 省 ( 區 ) 依 次 為 廣 東 、 湖 南 、 貴 州 ，

其 中 廣 東 省 非 法 複 製 和 銷 售 電 子 出 版 物 、 經 營 走 私 盜 版 音 像 製 品 的

問 題 較 嚴 重 ， 全 年 收 繳 的 盜 版 品 數 量 分 別 佔 九 省 ( 區 ) 總 量 的 8 7 . 1 % 和

7 8 . 4 % ， 在 全 國 範 圍 內 亦 高 居 首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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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4 年 泛 珠 八 省 ( 區 ) 收 繳 各 類 盜 版 品 數 量  

 
數據來源：國家版權局。 

  

港 商 遇 到 侵 犯 知 識 產 權 問 題 較 嚴 重  

 

隨 著 C E P A 的 深 入 實 施 ， 香 港 工 商 文 化 界 進 入 內 地 投 資 辦 廠 、 開

展 貿 易 ， 進 行 文 化 出 版 、 藝 術 交 流 活 動 也 日 益 增 多 ， 與 此 同 時 ， 相

應 所 遇 到 的 各 種 類 型 的 商 標 侵 權 、 版 權 盜 版 、 專 利 假 冒 等 問 題 也 在

不 斷 增 加 。  

 

以 下 列 舉 了 一 些 港 商 在 全 國 各 地 被 侵 犯 知 識 產 權 的 較 典 型 案 例 ： 

 

1 .  商 標 侵 權  

 

由 於 內 地 市 場 潛 力 龐 大 ， 近 年 吸 引 不 少 港 商 在 內 地 銷 售 其 貨 品 。

港 商 在 進 入 內 地 市 場 時 ， 往 往 利 用 品 牌 發 展 策 略 ， 同 時 更 把 貨 品 標

示 為 香 港 品 牌 。 隨 著 在 內 地 銷 售 的 香 港 品 牌 貨 品 愈 來 愈 多 ， 有 關 商

標 和 外 觀 設 計 侵 權 的 個 案 亦 此 起 彼 落 。 1 9 9 9 年 中 秋 節 期 間 ，「 香 港 大

班 公 司 」發 現「 上 海 大 班 公 司 」在 市 場 上 出 售 的 一 種 冰 皮 月 餅 以「 大

班 冰 皮 」 命 名 ， 而 且 包 裝 與 「 香 港 大 班 公 司 」 的 包 裝 極 其 相 似 ， 於

是 告 上 法 庭 。 2 0 0 1 年 8 月 ， 廣 東 「 蘋 果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」 涉 嫌 侵 權 香

港 「 德 士 活 有 限 公 司 」 的 「 蘋 果 」 圖 形 商 標 。 2 0 0 5 年 4 月 ， 香 港 「 京

都 念 慈 菴 總 廠 有 限 公 司 」起 訴 廣 西「 潤 達 製 藥 有 限 公 司 」生 產 的「 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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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青 橘 紅 枇 杷 膏 」， 其 產 品 包 裝 盒 外 觀 與 原 告 已 獲 外 觀 設 計 專 利 商 標

註 冊 的 產 品 「 京 都 念 慈 菴 蜜 煉 川 貝 枇 杷 膏 」 的 包 裝 盒 極 為 相 似 ， 構

成 對 其 公 司 註 冊 商 標 的 侵 權 和 不 正 當 競 爭 。 在 上 述 案 件 中 ， 法 庭 均

判 決 被 告 停 止 侵 權 行 為 及 向 原 告 賠 償 經 濟 損 失 。  

 

另 一 方 面 ， 港 商 自 從 在 內 地 投 資 辦 廠 做 生 意 ， 有 關 商 標 的 權 益 糾

紛 便 如 影 隨 形 般 難 以 擺 脫 。 1 9 7 9 年 ， 廣 東 「 輕 工 業 進 出 口 公 司 」 與

香 港「 東 明 公 司 」達 成 協 議 ， 由「 東 明 公 司 」提 供「 T M T 」商 標 ，「 輕

工 業 進 出 口 公 司 」 生 產 吊 扇 並 出 口 。 當 時 「 輕 工 業 進 出 口 公 司 」 在

商 標 局 辦 理 了「 T M T 」商 標 註 冊 登 記，「 東 明 公 司 」在 香 港 成 立 了「 T M T

公 司 」。 後 因 雙 方 在 「 T M T 」 商 標 的 權 屬 問 題 發 生 糾 紛 ， 1 9 9 7 年 ， 香

港 「 T M T 公 司 」 向 法 院 提 出 訴 訟 ， 稱 「 輕 工 業 進 出 口 公 司 」 違 背 雙

方 的 委 託 約 定 ， 意 圖 侵 吞 「 T M T 公 司 」 委 託 其 在 國 內 註 冊 的 商 標 ，

請 求 判 令 歸 還 商 標 並 賠 償 損 失 一 億 元 人 民 幣 。 其 他 案 例 有 ： 1 9 9 9 年

1 2 月 ， 香 港 「 山 頓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」 起 訴 深 圳 「 華 達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」

商 標 侵 權 ， 指 被 告 未 經 原 告 許 可 ， 便 生 產 原 告 擁 有 的 「 S E N D O N 」 商

標 產 品 。  

 

2 .  版 權 盜 版  

 

盜 版 侵 權 的 行 為 涉 及 多 個 層 次 ， 以 音 像 製 品 為 例 ， 包 括 非 法 複

製 、 發 行 、 銷 售 等 。 據 海 關 總 署 的 數 字 顯 示 ， 目 前 內 地 有 盜 版 光 碟

生 產 線 3 0 0 多 條 ， 不 法 商 人 一 般 在 兩 省 結 合 部 、 城 鄉 結 合 部 等 偏 僻

處 租 用 2 0 0 平 方 米 左 右 的 民 房 修 建 「 地 下 工 廠 」 生 產 盜 版 光 碟 ， 然

後 通 過 「 地 下 渠 道 」 發 行 往 全 國 各 地 銷 售 。 據 悉 ， 現 時 內 地 不 少 音

響 店 、 超 級 市 場 都 在 賣 盜 版 光 碟 ， 也 分 不 清 那 些 是 正 版 、 那 些 是 盜

版 。 據 美 國 電 影 協 會 估 計 ， 目 前 在 中 國 內 地 銷 售 的 電 影 光 碟 中 ， 每

1 0 0 張 就 有 9 5 張 是 盜 版 的 。 有 些 盜 版 光 碟 甚 至 搶 在 正 版 電 影 首 影 前

在 市 場 上 肆 虐 。 2 0 0 2 年 1 1 月 ， 內 地 觀 眾 竟 然 比 香 港 觀 眾 提 早 五 天 看

到 香 港「 中 國 星 電 影 公 司 」出 品 的 新 出 爐 電 影《 河 東 獅 吼 》的 光 碟 。 

 

隨 著 科 技 進 步 ， 網 絡 非 法 下 載 已 成 為 非 常 普 遍 的 盜 版 現 象 。 2 0 0 3

年 7 月 ， 香 港 「 環 球 唱 片 有 限 公 司 」 狀 告 合 肥 「 諾 雅 科 技 發 展 有 限

責 任 公 司 」 在 其 經 營 的 網 站 上 ， 向 公 眾 提 供 旗 下 歌 星 張 柏 芝 演 唱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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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首 歌 曲 的 下 載 服 務 ， 侵 害 了 原 告 的 錄 音 製 作 者 權 ， 要 求 被 告 立 即

停 止 侵 害 行 為 ， 在 其 經 營 的 網 站 主 頁 及 一 家 全 國 發 行 的 報 紙 上 發 表

賠 禮 道 歉 聲 明 ， 並 向 被 告 索 賠 4 3 萬 元 。 2 0 0 4 年 1 月 ， 香 港 「 正 東 唱

片 公 司 」 起 訴 北 京 「 世 紀 悅 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」 經 營 的 「 音 樂 極 限 網 」

向 公 眾 提 供 旗 下 歌 星 陳 慧 琳 演 唱 的 3 5 首 歌 曲 和 盧 巧 音 演 唱 的 1 1 首

歌 曲 的 下 載 服 務 ， 侵 犯 了 原 告 的 合 法 權 益 ， 請 求 法 院 判 令 被 告 立 即

停 止 侵 權 ， 並 向 原 告 賠 償 經 濟 損 失 及 訴 訟 合 理 開 支 共 計 7 5 萬 元 。  

 

除 了 非 法 複 製 銷 售 盜 版 光 碟 和 網 絡 非 法 下 載 之 外，營 業 性 錄 像 廳

的 侵 權 放 映 在 內 地 也 很 盛 行 。 2 0 0 3 年 1 1 月 ， 香 港 「 華 納 唱 片 有 限 公

司 」 起 訴 北 京 「 唐 人 街 餐 飲 娛 樂 有 限 公 司 」 未 經 其 許 可 以 卡 拉 O K

的 形 式 向 公 眾 播 放 該 公 司 擁 有 著 作 權 的 M T V 作 品 。 法 庭 判 決 被 告 賠

償 原 告 經 濟 損 失 2 . 3 萬 元 和 因 訴 訟 而 支 出 的 合 理 費 用 1 . 5 萬 元 。 2 0 0 4

年 深 圳 「 酷 比 龍 文 化 娛 樂 有 限 公 司 」、「 紅 加 州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」、「 加

州 紅 文 化 藝 術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」 在 未 經 著 作 權 持 有 人 香 港 「 華 納 唱 片

公 司 」、「 新 力 唱 片 有 限 公 司 」、「 環 球 唱 片 有 限 公 司 」 的 授 權 下 非 法

將 著 作 權 持 有 人 的 M T V 作 品 以 卡 拉 O K 的 形 式 向 公 眾 放 映 ， 侵 犯 了

其 著 作 權 中 的 放 映 權 ， 被 著 作 權 持 有 人 告 上 法 庭 。 法 庭 責 令 被 告 歌

廳 停 止 侵 權 ， 並 按 一 首 M T V 作 品 賠 償 一 萬 元 的 標 準 賠 償 原 告 唱 片 公

司 的 經 濟 損 失 。  

 

3 .  專 利 假 冒  

 

在 專 利 侵 權 方 面 ， 典 型 的 案 例 是 香 港 「 美 藝 金 屬 製 品 廠 」 狀 告 中

國 專 利 局 。 1 9 8 5 年 4 月 1 日 ，「 美 藝 金 屬 製 品 廠 」 向 中 國 專 利 局 申 請

了 一 項 名 為 「 惰 鉗 式 門 」 的 發 明 專 利 ， 中 國 專 利 局 經 過 實 質 審 查 ，

認 為 符 合 中 國 《 專 利 法 》 規 定 的 新 穎 性 、 創 造 性 和 實 用 性 條 件 ， 於

1 9 8 8 年 6 月 2 3 日 授 予 其 專 利 權 。 1 9 8 9 年 5 月 和 1 9 9 0 年 3 月 間 ， 廣

東 省 廣 州 市 的 「 番 禺 縣 拉 閘 廠 」、「 宏 興 卷 閘 廠 」 和 「 南 方 拉 閘 廠 」

以 「 惰 鉗 式 門 」 發 明 專 利 缺 乏 新 穎 性 和 創 造 性 為 由 ， 分 別 向 專 利 覆

審 委 員 會 提 出 無 效 宣 告 請 求 。 專 利 覆 審 委 員 會 經 過 審 查 ， 以 該 發 明

不 具 備 創 造 性 為 由 ， 於 1 9 9 0 年 1 2 月 3 1 日 宣 告 「 惰 鉗 式 門 」 發 明 專

利 權 無 效 。「 美 藝 金 屬 製 品 廠 」 對 專 利 覆 審 委 員 會 的 無 效 宣 告 請 求 審

查 決 定 不 服 ， 向 北 京 市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起 訴 。 官 司 最 後 上 訴 到 北 京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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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 人 民 法 院 ， 兩 級 法 院 一 致 認 定 ： 專 利 覆 審 委 員 會 的 無 效 宣 告 請 求

審 查 決 定 所 依 據 的 理 由 缺 乏 充 分 的 證 據 。 根 據 《 專 利 法 》 的 規 定 ，

判 決 撤 銷 專 利 覆 審 委 員 會 無 效 宣 告 請 求 審 查 決 定 。  

 

另 外 ， 內 地 企 業 跟 港 商 合 作 不 成 ， 以 港 商 的 名 義 做 幌 子 ， 虛 構 事

實 ， 以 簽 訂 購 銷 合 同 方 式 詐 騙 他 人 巨 額 財 物 的 事 也 層 出 不 窮 。 1 9 9 9

年 5 月 ， 廣 東 省 信 宜 市 賴 姓 和 陸 姓 商 人 與 香 港 「 合 盛 發 展 公 司 」 商

談 合 作 一 起 做 「 芒 編 」 製 品 的 出 口 生 意 ， 由 「 合 盛 發 展 公 司 」 聯 繫

境 外 商 家 開 具 信 用 證 後 購 買 「 芒 編 」 製 品 ， 賴 、 陸 二 人 在 內 地 聯 絡

有 關 單 位 提 供 貨 物 。 在 掌 握 購 銷 流 程 後 ， 賴 、 陸 二 人 利 用 港 商 身 份

行 騙 ， 以 「 合 盛 發 展 公 司 」 的 名 義 與 廣 西 「 富 有 工 藝 廠 」 簽 訂 「 芒

編 」 產 品 購 銷 合 同 ， 騙 取 價 值 1 0 0 多 萬 元 的 產 品 銷 到 深 圳 及 香 港 ，

收 取 銷 售 貨 款 後 借 詞 貨 款 暫 時 收 不 回 來 推 搪 「 富 有 工 藝 廠 」 追 款 ，

被 警 方 抓 獲 控 以 詐 騙 罪 名 。  

 

從 以 上 案 例 可 以 看 得 出，當 前 內 地 與 香 港 兩 地 流 竄 作 案 的 知 識 產

權 違 法 、 犯 罪 活 動 非 常 活 躍 。 為 了 保 證 港 商 的 知 識 產 權 權 益 在 內 地

得 到 有 效 的 保 護 ， 一 方 面 港 商 進 軍 泛 珠 市 場 應 及 時 進 行 商 標 註 冊 和

取 得 專 利 授 權 ； 另 一 方 面 ， 香 港 與 八 省 ( 區 ) 應 借 鑒「 粵 港 保 護 知 識 產

權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」
1的 成 功 經 驗 ， 建 立 跨 省 ( 區 ) 海 關 知 識 產 權 聯 絡 協

調 機 制 ， 通 過 定 期 會 晤 、 情 報 交 換 、 聯 合 行 動 等 形 式 合 力 打 擊 知 識

產 權 跨 境 侵 權 行 為 。 據 統 計 ， 2 0 0 3 年 粵 港 海 關 雙 方 交 換 各 類 通 訊 情

報 共 7 9 份 ， 舉 行 了 三 次 粵 港 海 關 保 護 知 識 產 權 聯 合 行 動 ， 兩 地 合 共

偵 破 2 4 宗 跨 境 侵 權 案 件 ， 另 外 對 1 2 6 份 光 碟 加 工 委 託 書 及 版 權 授 權

書 有 關 知 識 產 權 情 況 進 行 跟 進 ， 查 獲 了 大 量 涉 嫌 盜 版 的 光 碟 ， 大 規

模 的 走 私 盜 版 光 碟 活 動 基 本 得 到 遏 制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「粵港保護知識產權合作專責小組」是根據 2003 年 12 月第六次「粵港合作聯席會議」精神成立的，目的在於加強

兩地知識產權領域的交流與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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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做 好 知 識 產 權 司 法 保 護 工 作  

 

近 年 來 ， 福 建 省 加 大 了 知 識 產 權 司 法 保 護 力 度 ， 通 過 審 理 各 類 知

識 產 權 案 件 ， 有 力 地 打 擊 了 侵 權 行 為 ， 維 護 了 公 平 競 爭 的 市 場 經 濟

秩 序 ， 切 實 保 護 了 知 識 產 權 權 利 人 的 合 法 權 益 ， 為 促 進 科 技 成 果 轉

化 、 鼓 勵 創 新 、 提 高 福 建 綜 合 競 爭 力 提 供 了 良 好 的 司 法 保 障 。 2 0 0 4

年 ， 福 建 採 取 了 有 效 措 施 ， 强 化 知 識 産 權 審 判 機 構 與 力 量 。 按 照 最

高 人 民 法 院 的 要 求
1， 自 2 0 0 4 年 起 ， 全 省 知 識 産 權 民 事 案 件 全 部 由 中

級 或 以 上 法 院
2負 責 一 審 ， 基 層 法 院 不 再 受 理 知 識 産 權 案 件 。 2 0 0 4 年

3 月 ， 泉 州 中 級 法 院 民 事 審 判 第 三 庭 設 立 ， 至 此 全 省 法 院 知 識 産 權 民

事 審 判 機 構 設 置 全 面 完 成 ： 福 州 、 廈 門 、 漳 州 、 泉 州 、 莆 田 、 寧 德

六 個 中 級 法 院 成 立 了 專 門 審 理 知 識 産 權 案 件 的 民 三 庭 ； 龍 岩 、 南 平 、

三 明 三 個 中 級 法 院 在 民 一 庭 或 民 二 庭 3中 設 置 專 門 審 理 知 識 産 權 案 件

的 合 議 庭 4。 不 少 中 級 法 院 還 選 配 了 一 批 整 體 素 質 較 高 的 法 官 充 實 到

知 識 産 權 審 判 部 門 。  

 

中 國 的 知 識 産 權 司 法 保 護 制 度  
 

中 國 的 知 識 産 權 司 法 保 護 包 括 民 事 、 行 政 和 刑 事 司 法 保 護 三

大 職 能 ， 其 中 民 事 司 法 保 護 在 整 個 司 法 保 護 體 系 中 居 於 基 礎

地 位 。 1 9 9 6 年 1 0 月 ，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設 立 了 專 門 的 知 識 産 權 審

判 庭 。 2 0 0 0 年 前 ， 全 國 有  1 4 個 高 級 法 院 、 3 0 個 中 級 法 院 和

四 個 基 層 法 院 設 有 知 識 産 權 庭 。 通 過 自 2 0 0 0 年 起 的 法 院 機 構

改 革 ， 知 識 産 權 專 門 審 判 機 構 得 到 了 鞏 固 和 較 大 發 展 。 2 0 0 0

年 1 0 月，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正 式 設 立 獨 立 建 制 的 專 責 知 識 産 權 審

判 的 民 三 庭 。 目 前 全 國 各 高 級 人 民 法 院 、 各 省 會 城 市 中 級 人

民 法 院 基 本 都 建 立 了 民 三 庭 ， 還 有 許 多 其 他 中 級 法 院 和 經 各

高 級 法 院 指 定 的 個 別 基 層 法 院 也 建 立 了 民 三 庭 。 未 建 立 民 三

庭 的 ， 也 基 本 上 由 專 門 合 議 庭 負 責 審 理 知 識 産 權 民 事 案 件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爲保證案件審理質量和效率，從 2000 年起，最高人民法院逐步對普通知識産權案件實行相對集中管轄，要求一般

由中級或以上法院負責受理知識産權民事一審案件。2004 年，全國 91%的知識産權案件已由中級或以上法院一審。 
2 內地人民法院分爲四級，即中國最高人民法院、省高級人民法院、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。 
3 根據內地法院機構設置，民一庭主要審理婚姻家庭、勞動爭議等案件，民二庭則審理證券、公司、破產等案件。 
4 合議庭是由三名以上的法官或法官與陪審員組成，對案件進行集體審理並作出裁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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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時 公 正 地 審 結 了 一 批 案 件  

 

2 0 0 4 年 福 建 全 省 法 院 共 受 理 一 、 二 審 知 識 產 權 民 事 案 件 3 9 6 件 ，

審 結 3 6 8 件 ， 其 中 著 作 權 案 件 9 4 件 ， 專 利 權 案 件 1 4 5 件 ， 商 標 權 案

件 5 4 件 ， 技 術 合 同 案 件 1 1 件 ， 不 正 當 競 爭 及 其 他 案 件 6 4 件 。 全 年

全 省 法 院 新 受 理 知 識 産 權 案 件 3 2 4 件 ， 比 2 0 0 3 年 增 長 6 3 . 9 % ， 增 幅

爲 歷 年 最 高 。 福 建 法 院 在 2 0 0 4 年 審 理 的 知 識 産 權 案 件 表 現 出 四 大 特

點 ：  

 

1 .  新 類 型 案 件 不 斷 出 現  

 

在 對 「 廈 門 華 順 民 生 公 司 」 的 「 安 井 」 註 册 商 標 與 「 廈 門 安 井 實

業 公 司 」 的 「 安 井 」 字 號 衝 突 糾 紛 案 進 行 終 審 時 ， 省 高 院 根 據 保 護

在 先 權 利 及 誠 實 信 用 的 原 則 ， 判 決 被 告 「 廈 門 安 井 實 業 公 司 」 在 與

原 告 相 同 相 似 的 冷 凍 食 品 廠 停 止 使 用 「 安 井 」 字 號 。 此 外 ， 廈 門 中

院 審 理 的 不 服 世 界 知 識 産 權 組 織 仲 裁 撤 銷 國 際 域 名 糾 紛 案 、 福 州 中

院 審 理 的 植 物 新 品 種 糾 紛 案 、 寧 德 中 院 審 理 的 仿 冒 商 品 條 形 碼 糾 紛

案 、 莆 田 中 院 審 理 的 涉 及 含 有 「 西 天 尾 」 地 名 的 商 標 糾 紛 案 等 ， 都

是 福 建 省 法 院 以 往 未 曾 受 理 過 的 新 類 型 案 件 。  

 

2 .  調 解 撤 訴 結 案 多  

 

2 0 0 4 年 ， 福 州 中 院 的 調 撤 率 爲 8 2 . 5 %， 廈 門 中 院 5 6 %。 在 「 廈 門

華 僑 電 子 企 業 」 告 「 四 川 長 虹 電 子 集 團 」 侵 犯 其 「 C H D T V 」 註 冊 商

標 糾 紛 案 ， 省 高 院 及 廈 門 中 院 多 次 組 織 研 究 ， 發 揮 調 解 的 便 利 ， 最

終 說 服 原 告 撤 訴 結 案 。 福 州 大 學 王 姓 教 授 起 訴「 廈 門 捲 煙 廠 」的「 石

獅 」 煙 標 侵 犯 著 作 權 案 ， 省 高 院 二 審 期 間 發 動 多 方 力 量 引 導 調 解 ，

最 終 達 成 著 作 權 持 有 人 表 示 諒 解 ，「 廈 門 捲 煙 廠 」 可 以 繼 續 使 用 「 石

獅 」 煙 標 的 和 解 協 議 。 這 些 以 調 解 結 案 或 通 過 調 解 工 作 使 當 事 人 達

成 庭 外 和 解 後 撤 訴 的 案 件 ， 均 達 到 當 事 人 雙 方 都 滿 意 的 較 好 社 會 效

果 。  

 

3 .  充 分 採 取 臨 時 訴 訟 措 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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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民 法 院 根 據 當 事 人 的 申 請，對 符 合 條 件 的 知 識 產 權 案 件 採 取 臨

時 訴 訟 措 施 ， 是 內 地 知 識 產 權 法 例 新 增 加 的 內 容 。 在 福 建 2 0 0 4 年 審

理 的 知 識 産 權 案 件 中 ， 全 省 法 院 充 分 依 法 採 取 一 系 列 臨 時 訴 訟 措

施 ， 包 括 訴 前 臨 時 禁 令 、 訴 前 或 訴 中 財 産 保 全 和 證 據 保 全 、 判 決 前

先 予 執 行 等 ， 及 時 制 止 侵 權 行 爲 ， 有 效 地 防 止 權 利 人 損 失 擴 大 。 據

悉 ， 2 0 0 4 年 福 州 中 院 民 三 庭 在 案 件 審 理 中 ， 對 8 2 件 案 件 採 取 證 據 保

全 、 並 對 2 2 件 案 件 採 取 臨 時 禁 令 或 先 予 執 行 。 從 福 州 中 院 情 況 看 ，

採 取 臨 時 禁 令 的 知 識 産 權 糾 紛 多 以 調 解 告 終 ， 效 果 相 當 不 錯 。  

 

臨 時 禁 令 、 財 産 保 全 、 證 據 保 全 、 先 予 執 行  
 

臨 時 禁 令 是 指 當 事 人 發 現 自 己 的 權 利 正 在 被 侵 犯 或 者 即 將 被

侵 犯 ， 為 及 時 制 止 侵 權 行 為 ， 避 免 侵 權 發 生 或 者 侵 權 後 果 進

一 步 擴 大 ， 在 提 出 訴 訟 前 請 求 法 院 責 令 停 止 侵 權 行 爲 。  
 

財 產 保 全 是 指 當 事 人 因 情 況 緊 急 ， 若 不 立 即 申 請 財 產 保 全 將

會 使 其 合 法 權 益 受 到 難 以 彌 補 的 損 害 ， 在 起 訴 前 或 訴 訟 過 程

中 向 人 民 法 院 申 請 採 取 財 產 保 全 的 措 施 。  
 

證 據 保 全 是 指 當 事 人 在 證 據 可 能 滅 失 或 者 以 後 難 以 取 得 的 情

況 下 ， 在 起 訴 後 但 尚 未 進 行 庭 審 調 查 前 ， 向 法 院 申 請 對 訴 訟

有 關 的 證 據 採 取 提 取 、 保 存 等 方 法 予 以 固 定 的 措 施 。  
 

先 予 執 行 是 指 當 事 人 為 解 決 生 存 急 需 ， 在 案 件 作 出 判 決 前 請

求 法 院 責 令 另 一 方 當 事 人 給 付 申 請 人 一 定 數 額 的 錢 財 ， 或 立

即 實 施 或 停 止 某 一 行 為 的 措 施 。  

 

營 造 知 識 産 權 司 法 保 護 的 輿 論 氛 圍  

 

在 2 0 0 4 年 福 建 法 院 審 理 的 案 件 中 ， 有 一 批 影 響 力 較 大 的 典 型 案

件 。 例 如 省 高 院 及 廈 門 中 院 審 理 的 「 廈 華 起 訴 長 虹 」 商 標 侵 權 糾 紛

案 同 時 在 上 海 、 廣 州 、 北 京 等 地 法 院 受 理 ， 基 於 同 一 事 實 在 四 地 法

院 進 行 審 理 在 中 國 司 法 審 判 領 域 尚 屬 首 例 ， 引 來 了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關

注 和 最 高 法 院 協 調 ， 在 全 國 造 成 一 定 影 響 。 另 外 ， 福 州 大 學 王 姓 教

授 起 訴 「 廈 門 捲 煙 廠 」 的 「 石 獅 」 煙 標 侵 犯 著 作 權 案 、「 福 建 七 匹 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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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 團 公 司 」 起 訴 「 龍 岩 七 匹 狼 彩 印 公 司 」 不 正 當 競 爭 、 商 標 侵 權 糾

紛 案 等 ， 均 屬 社 會 影 響 大 、 爭 議 也 較 大 的 案 件 。  

全 省 法 院 充 分 利 用 這 些 知 識 産 權 典 型 案 件 社 會 影 響 大，新 聞 輿 論

關 注 的 特 點 ， 主 動 運 用 輿 論 宣 傳 的 影 響 力 ， 營 造 知 識 産 權 司 法 保 護

的 輿 論 氛 圍 ， 樹 立 法 院 公 正 審 判 的 形 象 和 權 威 ， 提 高 全 社 會 的 知 識

産 權 保 護 意 識 與 法 制 觀 念 。 據 統 計 ， 2 0 0 4 年 福 建 全 省 法 院 爲 各 種 媒

體 提 供 案 例 3 0 篇 ， 撰 寫 新 聞 稿 件 八 篇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圍 繞 2 0 0 4 年 4

月 2 6 日 第 四 個 「 世 界 知 識 産 權 日 」， 全 省 法 院 舉 行 一 系 列 活 動 ， 宣

傳 知 識 産 權 司 法 保 護 制 度 。 省 法 院 更 組 織 編 寫 了 《 知 識 産 權 精 案 解

析 》 一 書 ， 展 示 福 建 法 院 十 年 來 開 展 知 識 産 權 專 門 審 判 的 成 果 ， 還

與 省 電 視 台 、 福 建 日 報 社 等 新 聞 媒 體 合 作 ， 通 過 提 供 素 材 ， 製 作 專

題 節 目 ， 宣 傳 福 建 省 法 院 已 審 結 的 知 識 産 權 典 型 案 例 ， 收 到 很 好 的

宣 傳 效 果 。  

 

「 世 界 知 識 產 權 日 」  
 

「 世 界 知 識 產 權 日 」是 由 中 國 和 阿 爾 及 利 亞 在 1 9 9 9 年 世 界 知

識 產 權 組 織 第 3 4 屆 成 員 國 大 會 上 共 同 提 出 的，並 受 到 各 成 員

國 的 普 遍 歡 迎 。 世 界 知 識 產 權 組 織 在 2 0 0 0 年 舉 行 的 第 3 5 屆

成 員 國 大 會 上 通 過 了 這 一 提 案 ， 並 將 每 年 4 月 2 6 日 定 為「 世

界 知 識 產 權 日 」。 2 0 0 1 年 4 月 2 6 日 首 次 舉 行 了 「 世 界 知 識 產

權 日 」 慶 祝 活 動 。 確 定 「 世 界 知 識 產 權 日 」 和 開 展 有 關 活 動

的 目 的 是 在 世 界 範 圍 內 樹 立 尊 重 知 識 、 崇 尚 科 學 和 保 護 知 識

產 權 的 意 識，營 造 鼓 勵 知 識 創 新 和 保 護 知 識 產 權 的 法 律 環 境。  

   

儘 管 內 地 市 場 發 展 潛 力 優 厚，但 現 階 段 內 地 企 業 侵 犯 他 人 知 識 產

權 的 問 題 仍 較 嚴 重 ， 要 配 合 完 善 的 知 識 產 權 司 法 保 障 ， 才 能 有 效 促

進 科 技 成 果 轉 化 ， 產 生 經 濟 效 益 。 福 建 近 年 加 大 知 識 產 權 司 法 保 護

力 度 ， 對 有 意 在 當 地 拓 展 市 場 的 香 港 企 業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， 值 得 留 意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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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鼓 勵 發 明 創 造 申 請 專 利  

 

江 西 省 專 利 工 作 在 近 年 來 取 得 了 長 足 的 發 展。 2 0 0 2 年 前 ， 江 西 專

利 管 理 機 構 除 了 省 專 利 管 理 局 外 ， 只 有 南 昌 、 贛 州 兩 個 設 區 市 成 立

了 知 識 產 權 局 ， 全 省 專 利 管 理 機 關 工 作 人 員 不 到 3 0 人 ， 這 種 狀 況 很

難 適 應 入 世 後 的 工 作 需 要 。 為 了 解 決 這 一 問 題 ， 江 西 有 計 劃 、 有 目

的 地 做 好 各 設 區 市 黨 委 、 政 府 的 工 作 ， 爭 取 得 到 他 們 的 支 持 ， 經 過

一 年 多 時 間 的 努 力 ， 取 得 了 良 好 的 效 果 。 目 前 ， 全 省 1 1 個 設 區 市 都

已 成 立 了 知 識 產 權 局 ， 並 配 備 了 幹 部 和 人 員 ， 而 且 逐 步 向 縣 ( 區 ) 延

伸 ， 省 、 市 、 縣 ( 區 ) 多 層 次 協 調 運 作 的 專 利 管 理 工 作 體 系 正 在 逐 步 完

善 。 2 0 0 4 年 ， 江 西 省 共 申 請 專 利 2 , 6 8 5 件 ， 授 權 專 利 1 , 1 6 9 件 ， 分 別

比 2 0 0 1 年 增 加 5 1 % 和 1 7 % 。 截 至 2 0 0 3 年 3 月 底 ， 1 1 個 設 區 市 中 ，

以 南 昌、贛 州、九 江 專 利 數 量 最 多，分 別 佔 全 省 同 期 的 4 3 . 9 %、8 . 5 %、

7 . 7 % 。  

 

1 9 8 5 – 2 0 0 3 年
a 江 西 各 設 區 市 專 利 累 計 數 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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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指 1985 年 4 月 1 日–2003 年 3 月 31 日 

數據來源：江西專利管理局。 

 

首 設 「 專 利 申 請 及 實 施 資 助 專 項 資 金 」 啟 動  

 

專 利 技 術 能 否 實 施 ， 能 否 轉 化 為 生 產 力 ， 不 僅 體 現 專 利 工 作 的 作

用 ， 更 是 經 濟 發 展 的 要 求 。 為 了 促 進 江 西 省 科 技 進 步 ， 鼓 勵 發 明 創

造 申 請 專 利 ， 加 速 技 術 創 新 ， 扶 持 一 批 有 自 主 知 識 產 權 和 市 場 前 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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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的 高 新 技 術 產 品，推 動 經 濟 發 展，2 0 0 2 年 6 月 江 西 首 次 設 立 了「 專

利 申 請 及 實 施 資 助 專 項 資 金 」， 並 制 定 了 《 江 西 省 專 利 申 請 及 實 施 資

助 暫 行 辦 法 》。 該 項 資 助 分 為 專 利 申 請 費 用 資 助 和 專 利 實 施 費 用 資 助

兩 部 分 ：  

 

1 .  專 利 申 請 資 助  

 

專 利 申 請 資 助 金 是 一 種 鼓 勵 與 引 導 性 資 金，通 過 對 單 位 和 個 人 專

利 申 請 費 用 的 資 助 ， 提 高 其 發 明 創 造 的 積 極 性 。 江 西 專 利 申 請 資 助

資 金 主 要 資 助 申 請 發 明 專 利 （ 包 括 職 務 發 明 、 非 職 務 發 明 ） 及 實 用

新 型 專 利 （ 不 包 括 非 職 務 實 用 新 型 專 利 ） 時 發 生 的 部 分 費 用 。 資 助

對 象 為 江 西 省 轄 區 內 的 企 事 業 單 位 、 機 關 、 團 體 和 個 人 ， 而 申 請 資

助 的 專 利 須 符 合 《 專 利 法 》 規 定 的 新 穎 性 、 創 造 性 、 實 用 性 ， 符 合

省 的 產 業 發 展 方 向 。  

 

職 務 發 明 、 非 職 務 發 明  
 

根 據 《 專 利 法 》 規 定 ， 職 務 發 明 是 指 利 用 本 單 位 的 物 質 條 件

所 完 成 的 發 明 創 造 。 它 包 括 在 本 職 工 作 中 作 出 的 發 明 創 造 ；

履 行 本 單 位 交 付 的 本 職 工 作 之 外 的 任 務 所 作 出 的 發 明 創 造 ；

退 職 、 退 休 或 者 調 動 工 作 後 一 年 內 作 出 的 ， 與 其 在 原 單 位 承

擔 的 本 職 工 作 或 者 原 單 位 分 配 的 任 務 有 關 的 發 明 創 造 。 至 於

非 職 務 發 明 是 指 上 述 情 況 以 外 個 人 作 出 的 發 明 創 造 。 比 較 國

內 外 專 利 申 請 中 的 職 務 和 非 職 務 比 例 可 以 看 出 ， 國 外 發 明 專

利 大 多 數 是 職 務 申 請 ， 而 國 內 發 明 專 利 大 多 數 是 非 職 務 申

請 ， 這 從 一 個 方 面 反 映 出 激 勵 知 識 生 產 和 創 造 專 利 的 政 策 還

有 待 深 入 貫 徹 和 實 施 。  

 

根 據 《 暫 行 辦 法 》 規 定 ， 申 請 國 內 發 明 專 利 與 實 用 新 型 專 利 的 資

助 金 額 為 申 請 費 和 審 查 費 的 6 0 – 8 0 % ， 以 及 委 託 專 利 代 理 機 構 代 理

的 代 理 費 的 5 0 %； 申 請 國 外 發 明 專 利 的 資 助 為 1 – 2 萬 元 ， 但 同 一 專

利 項 目 不 得 重 複 資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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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利 申 請 費 和 審 查 費  
 

根 據 《 專 利 法 》 和 《 專 利 法 實 施 細 則 》 的 規 定 ， 向 國 家 知 識

產 權 局 申 請 專 利 和 辦 理 有 關 手 續 ， 應 當 繳 納 費 用 。 按 照 國 家

發 展 計 劃 委 員 會 、 財 政 部 2 0 0 0 年 1 2 月 2 9 日 下 達 的 《 國 家 計

委 、 財 政 部 關 於 調 整 專 利 收 費 標 準 的 通 知 》 的 規 定 ， 專 利 申

請 費 和 審 查 費 如 下 （ 國 內 部 份 ）：  
 

費 用  金 額 ( 元 )   

1 .  申 請 費 ：  

i .  發 明 專 利  

i i .   實 用 新 型 專 利  

i i i .  外 觀 設 計 專 利  

 

9 0 0  

5 0 0  

5 0 0  

2 .  發 明 專 利 申 請 維 持 費 每 年  3 0 0  

3 .  發 明 專 利 申 請 審 查 費  2 , 5 0 0   

 

2 .  專 利 實 施 資 助  

 

至 於 專 利 實 施 資 助 金 主 要 資 助 符 合 江 西 產 業 政 策、有 一 定 開 發 基

礎 和 良 好 市 場 前 景 的 有 效 專 利 技 術 的 實 施 ； 重 點 資 助 國 家 專 利 示 範

工 程 項 目 、 國 家 或 省 級 專 利 試 點 企 業 實 施 專 利 項 目 、 獲 省 級 以 上 專

利 獎 的 項 目 。 資 助 對 象 為 江 西 省 轄 區 內 註 冊 並 有 固 定 辦 公 地 點 的 單

位 。 根 據 《 暫 行 辦 法 》 規 定 ， 專 利 實 施 資 助 的 項 目 ， 由 省 專 利 局 組

織 有 關 專 家 按 實 施 專 利 的 技 術 水 平 、 市 場 前 景 及 開 發 規 模 等 進 行 評

審 ， 擇 優 資 助 ， 資 助 金 額 由 省 專 利 局 根 據 評 審 意 見 提 出 資 助 預 算 案 ，

報 省 科 技 廳 審 定 。  

 

有 效 地 改 善 了 專 利 申 請 結 構  

 

自 實 行 了 專 利 申 請 和 實 施 的 資 助，近 兩 年 來 江 西 省 專 利 申 請 量 實

現 了 較 大 幅 度 的 增 長 。 繼 2 0 0 2 年 首 次 突 破 2 , 0 0 0 件 大 關 後 ， 2 0 0 3 年

增 長 勢 頭 更 是 迅 猛 ， 全 年 專 利 申 請 量 同 比 增 長 1 9 . 5 %。 由 於 資 助 計 劃

重 點 對 技 術 含 量 較 高 ， 反 映 創 新 能 力 的 發 明 專 利 申 請 進 行 資 助 ， 有

效 地 改 善 了 江 西 的 專 利 申 請 結 構 和 質 量 。 2 0 0 3 年 ， 江 西 發 明 專 利 申

請 量 達 8 3 2 件 ， 佔 全 年 所 有 專 利 申 請 量 3 4 . 2 % ， 高 於 全 國 2 2 . 6 % 的 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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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， 泛 珠 九 ( 省 ) 區 中 排 名 第 一 ， 顯 示 江 西 創 新 能 力 相 對 較 強 ， 在 全 國

競 爭 中 佔 技 術 優 勢 。  

 

2 0 0 3 年 泛 珠 九 省 ( 區 ) 發 明 專 利 申 請 量 比 重
a  

 
a 佔所有專利申請量百分比。 

數據來源：國家知識產權局。 

 

隨 著 江 西 專 利 申 請 近 年 在 數 量 上 和 質 量 上 都 出 現 了 新 的 突 破，該

省 對 優 質 專 利 代 理 服 務 的 需 求 將 不 斷 增 加 。 目 前 江 西 全 省 只 有 七 家

專 利 代 理 機 構 ， 由 於 相 當 長 時 間 以 來 代 理 量 偏 少 以 及 專 利 代 理 人 員

流 失 的 關 係 ， 這 些 機 構 不 論 在 服 務 質 量 上 ， 還 是 在 從 業 人 員 的 業 務

素 質 和 敬 業 精 神 等 方 面 都 存 在 較 大 的 改 善 空 間 ， 這 為 諳 於 國 際 市 場

運 作 ， 熟 悉 英 美 法 系 ， 運 用 英 語 能 力 較 高 的 香 港 專 利 代 理 專 才 提 供

了 發 展 的 機 遇 。 根 據 C E P A 的 規 定 ， 自 2 0 0 5 年 1 月 1 日 起 ， 內 地 已

允 許 符 合 條 件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中 的 中 國 公 民 參 加 內 地 的 全 國 專 利

代 理 人 資 格 考 試 ， 成 績 合 格 者 ， 發 給 《 專 利 代 理 人 資 格 證 書 》， 可 以

在 內 地 已 經 批 准 設 立 的 專 利 代 理 機 構 中 執 業 ， 符 合 規 定 條 件 的 可 以

加 入 成 爲 在 內 地 已 經 批 准 設 立 的 專 利 代 理 機 構 的 合 伙 人 或 者 股 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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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開 展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 

 

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是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的 一 個 重 要 方 面 ， 1 9 9 7 年 1 0 月

1 日 ， 國 家 開 始 實 施 《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條 例 》， 大 大 增 強 了 農 業 科 技

人 員 的 知 識 產 權 保 護 意 識 ， 促 進 了 農 業 科 技 人 員 創 造 高 新 科 技 成

果。截 至 2 0 0 5 年 7 月 3 1 日，農 業 部 受 理 植 物 新 品 種 權 申 請 2 , 4 9 5 件，

平 均 每 年 以 3 0 % 的 速 度 增 長 ， 其 中 2 0 0 5 年 前 七 個 月 申 請 量 已 達 4 4 9

件 ， 比 2 0 0 4 年 同 期 增 長 3 5 % 。 按 省 份 劃 分 ， 申 請 量 名 列 前 十 名 的 依

次 為 四 川 、 山 東 、 吉 林 、 遼 寧 、 河 南 、 江 蘇 、 河 北 、 北 京 、 湖 南 、

黑 龍 江 ， 累 計 申 請 量 共 有 1 , 7 5 8 件 ， 佔 全 國 申 請 總 量 的 7 1 %。 從 2 0 0 1

年 開 始 ， 國 家 選 擇 了 1 2 個 省 市 開 展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執 法 試 點 ， 經 過

三 年 多 的 努 力 ， 試 點 省 市 的 申 請 量 大 幅 度 上 升 ， 行 政 執 法 亦 得 到 了

加 強 。 截 至 2 0 0 4 年 底 ， 全 國 共 查 處 農 業 植 物 新 品 種 侵 權 和 假 冒 案 件

8 6 3 件 ， 維 護 了 市 場 公 平 競 爭 的 秩 序 。  

 

湖 南 是 全 國 1 2 個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執 法 試 點 工 作 省 市 之 一 ， 湖 南

雜 交 水 稻 研 究 中 心 培 育 的「 培 矮 6 4 S 」水 稻 更 是 首 批 獲 農 業 部 授 予 新

品 種 權 的 農 作 物 新 品 種 之 一 ， 並 且 獲 得 國 家「 一 號 品 種 權 」的 證 書 。

2 0 0 4 年 ， 湖 南 省 全 面 推 動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工 作 ， 不 斷 加 強 農 業 知 識

產 權 的 保 護 。 經 研 究 ， 決 定 成 立 以 省 農 業 廳 、 農 業 大 學 、 農 業 科 學

院 等 有 關 單 位 參 加 的 湖 南 省 農 業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領 導 小 組 ； 小 組 的

主 要 工 作 是 宣 傳 和 普 及 《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條 例 》， 加 大 全 省 符 合 《 國

家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名 錄 》
1範 圍 的 農 業 植 物 新 品 種 的 保 護 力 度 。 目 前

已 在 衡 陽 、 岳 陽 、 常 德 等 水 稻 科 研 育 種 基 礎 較 好 的 水 稻 產 區 ， 成 立

了 相 應 的 領 導 機 構 ， 大 大 加 強 了 各 地 對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執 法 工 作 的

領 導 ， 為 湖 南 農 業 的 發 展 作 出 了 積 極 有 益 的 貢 獻 。  

 

保 護 育 種 者 的 知 識 產 權  

 

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是 指 對 植 物 育 種 人 權 利 的 保 護，保 護 的 對 象 不 是

植 物 品 種 本 身 ， 而 是 植 物 育 種 者 應 當 享 有 的 權 利 。 這 種 權 利 是 由 政

府 授 予 植 物 育 種 者 利 用 其 品 種 排 他 的 獨 佔 權 利 。 植 物 育 種 人 權 利 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《國家植物新品種保護名錄》的介紹，請參閱下文的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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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利 權 、 商 標 權 、 著 作 權 一 樣 屬 於 知 識 產 權 的 範 疇 。 未 經 育 種 者 的

許 可 ， 任 何 人 、 任 何 組 織 都 無 權 利 用 育 種 者 培 育 的 、 已 授 予 品 種 權

的 品 種 從 事 商 業 活 動 。 目 前 ， 內 地 對 植 物 品 種 權 的 保 護 僅 限 於 植 物

品 種 的 繁 殖 材 料
1， 也 就 是 說 ， 任 何 單 位 和 個 人 沒 有 得 到 植 物 品 種 權

持 有 人 的 許 可 ， 不 得 以 商 業 目 的 生 產 或 者 銷 售 授 權 品 種 的 繁 殖 材

料 ， 不 得 以 商 業 為 目 的 將 授 權 品 種 的 繁 殖 材 料 重 複 使 用 於 生 產 另 一

種 品 種 的 繁 殖 材 料 。  

 

品 種 權 持 有 人 的 許 可 權  
 

按 照 品 種 權 持 有 人 擁 有 獨 佔 權 利 的 精 神 ， 品 種 權 持 有 人 不 僅

自 己 可 以 生 產 或 者 銷 售 授 權 品 種 的 繁 殖 材 料 ， 還 有 權 許 可 其

他 單 位 或 者 個 人 實 施 該 權 利 ， 這 就 是 品 種 權 持 有 人 的 許 可

權 。 許 可 他 人 實 施 品 種 權 的 ， 雙 方 應 訂 立 書 面 合 同 ， 明 確 規

定 雙 方 的 權 利 和 義 務 。 許 可 他 人 實 施 品 種 權 的 同 時 ， 只 要 這

種 許 可 不 是 獨 佔 許 可 ， 則 品 種 權 持 有 人 自 己 仍 可 實 施 。 對 一

般 量 大 面 廣 的 植 物 品 種 ， 育 種 者 往 往 不 直 接 控 制 品 種 的 繁

殖 ， 而 是 採 用 與 經 銷 商 或 其 他 中 介 組 織 合 作 的 方 式 ， 按 繁 殖

材 料 的 單 位 價 格 收 取 一 定 比 例 的 特 許 權 費 。 對 於 價 值 較 高 的

品 種 ， 育 種 者 可 能 會 控 制 品 種 的 繁 殖 或 銷 售 ， 並 直 接 從 繁 殖

材 料 的 銷 售 中 得 到 回 報 。  

 

內 地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工 作 是 由 農 業 部 和 國 家 林 業 局 兩 個 部 門 來

進 行 的 。 根 據 兩 部 門 在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工 作 上 的 分 工 ， 農 業 部 負 責

糧 、 棉 、 油 、 麻 、 糖 、 菜 、 煙 、 草 、 綠 肥 、 食 用 菌 、 果 樹 （ 水 果 部

分 ）、 草 本 花 卉 、 桑 、 茶 、 草 本 藥 材 、 橡 膠 等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工 作 ；

國 家 林 業 局 負 責 林 木 、 竹 、 木 質 藤 本 、 木 本 觀 賞 植 物 （ 包 括 木 本 花

卉 ）、 果 樹 （ 乾 果 部 分 ） 及 木 本 油 料 、 飲 料 、 調 料 、 木 本 藥 材 等 植 物

新 品 種 保 護 工 作 。 一 個 獲 得 保 護 的 植 物 品 種 ， 必 須 是 經 過 人 工 培 育

的 或 者 對 發 現 的 野 生 植 物 加 以 開 發 的 品 種 ， 具 備 新 穎 性 、 特 異 性 、

一 致 性 、 穩 定 性 及 適 當 的 名 稱 。 植 物 新 品 種 權 只 有 國 家 才 可 以 授 予 ，

省 級 及 省 級 以 下 的 政 府 無 權 授 予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繁殖材料包括用於繁殖的植物植株(含苗木)、種子(含根、莖、葉、花、果實)和構成植物體的任何部分(含組織和細

胞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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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內 地 現 階 段 而 言 ，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工 作 還 處 在 初 級 階 段 ， 不 可

能 對 所 有 的 植 物 和 植 物 的 所 有 部 分 進 行 保 護 ， 目 前 只 選 擇 了 部 分 商

業 利 用 前 景 比 較 廣 ， 而 且 研 究 得 比 較 深 的 植 物 品 種 來 進 行 保 護 。 受

保 護 的 植 物 新 品 種 是 通 過 農 業 部 和 國 家 林 業 局 發 佈 的 《 國 家 植 物 新

品 種 保 護 名 錄 》 的 形 式 向 社 會 公 佈 的 。 自 1 9 9 9 年 內 地 實 行 植 物 新 品

種 保 護 制 度 以 來 ， 中 國 先 後 發 佈 並 實 施 了 五 批 農 業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

名 錄 和 四 批 林 業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名 錄 ， 使 受 保 護 植 物 種 類 的 數 量 達

到 1 1 9 個 。 其 中 ， 農 業 植 物 品 種 4 1 個 ， 包 括 玉 米 、 馬 鈴 薯 、 大 豆 、

花 生 、 甘 薯 、 荔 枝 、 西 瓜 、 蘋 果 、 柑 橘 、 香 蕉 等 ； 林 業 植 物 品 種 7 8

個 ， 包 括 牡 丹 、 梅 、 柿 、 杏 、 銀 杏 、 桂 花 、 丁 香 等 。 名 錄 中 列 出 的

植 物 種 類 是 一 個 範 圍 ， 育 種 者 研 究 的 新 品 種 要 在 名 錄 範 圍 內 才 可 申

請 保 護 ， 否 則 不 受 理 申 請 。  

 

促 進 農 業 發 展 和 增 加 農 民 收 入  

 

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的 根 本 目 的 是 為 了 鼓 勵 培 育 和 使 用 植 物 新 品

種 ， 促 進 農 業 的 發 展 和 為 農 民 創 收 。 通 過 在 育 種 行 業 中 建 立 一 個 公

正 、 公 平 的 競 爭 機 制 ，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可 以 激 勵 育 種 者 積 極 投 入 植

物 品 種 的 創 新 活 動 。 育 種 人 員 不 必 再 為 育 種 經 費 和 種 子 經 營 費 煞 苦

心 ， 只 要 將 其 培 育 的 新 品 種 在 法 律 保 護 下 進 行 有 償 轉 讓 或 合 作 經

營 ， 就 可 以 達 到 創 收 的 目 的 ， 而 且 還 可 以 將 這 部 分 收 入 再 行 投 入 到

新 的 植 物 品 種 的 培 育 工 作 中 ， 由 此 往 復 ， 從 而 多 出 成 果 ， 快 出 成 果 ，

提 高 培 育 新 品 種 的 效 率 。  

 

品 種 權 轉 讓  
 

根 據 《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條 例 》 規 定 ， 植 物 新 品 種 的 申 請 權 和

品 種 權 可 以 依 法 轉 讓 。 品 種 的 申 請 權 和 品 種 權 轉 讓 以 後 ， 其

權 利 歸 被 轉 讓 人 。 轉 讓 申 請 權 或 者 品 種 權 的 ， 當 事 人 應 當 訂

立 書 面 合 同 ， 並 向 審 批 機 關 登 記 。 目 前 通 過 常 規 雜 交 技 術 選

育 的 新 品 種 ， 科 研 單 位 即 使 申 請 得 到 了 所 有 權 ， 但 在 實 際 運

作 時 通 常 很 難 得 到 實 際 利 益 的 保 護 ， 所 以 他 們 一 般 會 通 過 一

次 性 競 賣 等 渠 道 將 品 種 所 有 權 轉 讓 給 種 子 企 業 經 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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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去 兩 年 ， 在 湖 南 省 積 極 推 動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工 作 下 ， 育 種 人 員

通 過 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創 收 的 情 況 普 遍 可 見。例 如，「 株 兩 優 8 3 」和「 株

兩 優 1 0 0 」 是 湘 潭 市 農 科 所 最 新 選 育 的 水 稻 新 品 種 ， 其 中 「 株 兩 優

8 3 」 已 經 獲 得 國 家 植 物 品 種 權 保 護 。 這 兩 個 水 稻 新 品 種 具 有 優 質 、

高 產 、 強 抗 病 蟲 害 的 特 點 ， 為 儘 快 使 該 良 種 得 到 推 廣 ， 湘 潭 市 農 科

所 通 過 網 絡 尋 找 買 家 ， 已 分 別 與 「 亞 華 種 業 」 及 湖 南 「 德 龍 種 業 」

簽 定 協 議 。「 亞 華 種 業 」 以 4 5 萬 元 購 得 了 「 株 兩 優 8 3 」 四 年 期 限 的

種 子 生 產 經 營 權 ，「 德 龍 種 業 」 以 5 0 萬 元 的 價 格 獲 得 「 株 兩 優 1 0 0 」

的 生 產 經 營 權 。  

 

在 另 一 個 新 品 種 權 的 轉 讓 中，衡 陽 市 農 科 所 獲 得 使 用 費 3 0 0 多 萬

元 ， 育 種 者 可 以 從 中 享 受 到 5 0 萬 元 的 權 益 。 在 與 「 湖 南 省 棉 花 種 子

公 司 」、「 亞 華 種 業 」、「 隆 平 高 科 」 以 及 外 省 棉 花 種 子 企 業 簽 定 的 一

份 有 償 使 用 棉 花 新 品 種 合 同 中 ， 湖 南 省 棉 科 所 一 年 享 受 到 的 品 種 使

用 費 達 到 1 0 0 萬 元 ， 而 有 關 品 種 選 育 者 每 年 都 能 在 品 種 使 用 費 得 到

一 定 比 例 的 分 成 。 育 種 單 位 通 過 轉 讓 、 許 可 企 業 經 營 授 權 品 種 從 市

場 中 獲 得 大 量 發 展 資 金 ， 帶 動 了 湖 南 民 營 資 本 向 植 物 新 品 種 培 育 科

研 領 域 的 主 動 注 入 ， 豐 富 了 湖 南 育 種 研 發 經 費 的 來 源 。  

 

湖 南 全 省 6 , 6 9 8 萬 人 口 中 ， 農 村 人 口 佔 8 1 % ， 達 5 , 4 2 6 萬 人 ， 居

泛 珠 八 省 ( 區 ) 第 二 位 。 湖 南 作 為 一 個 農 業 大 省 ， 農 作 物 育 種 不 僅 關 係

到 全 省 的 經 濟 發 展 ， 還 關 係 到 千 家 萬 戶 農 民 的 收 入 和 社 會 的 穩 定 ，

影 響 深 遠 。 通 過 促 進 農 業 發 展 和 增 加 農 民 收 入 ， 維 護 好 植 物 新 品 種

知 識 產 權 對 保 持 湖 南 營 商 投 資 環 境 的 穩 定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， 湖 南 在 植

物 新 品 種 保 護 工 作 方 面 的 發 展 ， 值 得 有 意 到 湖 南 投 資 的 港 商 垂 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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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備 受 商 標 搶 註 困 擾  

 

面 對 日 益 激 烈 的 競 爭 環 境 ， 近 年 來 企 業 之 間 的 「 商 戰 」 已 從 產 品

開 發 ， 銷 售 推 廣 ， 發 展 到 商 標 搶 註 。 現 時 ， 無 論 在 國 內 還 是 在 國 際

上 ， 有 關 商 標 搶 註 的 糾 紛 屢 見 不 鮮 ， 引 起 廣 泛 關 注 。 在 全 國 範 圍 內 ，

海 南 省 商 標 搶 註 的 問 題 比 較 突 出 。 據 海 南 省 工 商 局 商 標 廣 告 監 管 處

透 露 ， 海 南 省 相 當 一 部 分 企 業 申 請 註 冊 商 標 的 意 識 還 比 較 差 ， 截 至

2 0 0 4 年 底 ， 海 南 省 註 冊 商 標 共 有 1 0 , 7 0 8 件 ， 還 不 到 廣 東 省 註 冊 商 標

數 的 二 十 分 之 一 。 其 中 ， 省 認 定 的 著 名 商 標 8 9 件 、 國 家 認 定 的 馳 名

商 標
1僅 五 件 、 向 國 家 申 報 的 地 理 標 誌 證 明 商 標 2得 七 件 。 海 南 註 冊 商

標 的 數 量 之 所 以 這 麼 少 ， 並 不 是 因 為 缺 乏 值 得 申 請 註 冊 商 標 的 產 品

和 資 源 ， 而 是 省 內 相 當 一 部 分 企 業 及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的 商 標 意 識 太 薄

弱 ， 往 往 等 到 別 人 將 自 己 培 養 出 的 品 牌 註 冊 成 商 標 後 ， 才 悔 之 莫 及 。 

 

商 標 搶 註  
 

商 標 搶 註 一 詞 的 含 義 經 歷 了 兩 個 發 展 階 段 。 在 第 一 階 段 ， 商

標 搶 註 的 對 象 基 本 上 限 於 未 註 冊 商 標 ； 現 階 段 商 標 搶 註 的 內

涵 有 了 進 一 步 的 擴 展 ， 將 他 人 已 為 公 眾 熟 知 的 商 標 在 非 類 似

商 品 或 服 務 上 申 請 註 冊 的 行 為 ， 也 屬 於 搶 註 。 有 學 者 認 為 在

「 註 冊 原 則 」 3取 得 商 標 專 用 權 制 度 下 ， 商 標 搶 註 行 為 是 否 屬

不 正 當 競 爭 行 為 很 難 認 定 ， 認 為 其 只 是 不 合 理 但 合 法 。 因 為

雖 然 搶 註 他 人 最 先 使 用 並 已 創 出 信 譽 的 商 標 行 為 屬 違 反 公 認

的 商 業 道 德 和 公 平 競 爭 原 則 ， 且 獲 得 了 不 當 利 益 的 行 為 ， 但

是 這 部 分 不 當 利 益 並 不 構 成 損 害 他 人 合 法 權 益 ， 因 為 法 律 並

未 規 定 他 人 在 先 使 用 某 一 商 標 而 應 得 的 權 益 受 法 律 保 護 。  

 

海 南 名 牌 頻 頻 被 搶 註  

 

在 「 博 鼇 亞 洲 論 壇 」 成 立 初 期 4， 青 島 一 公 司 就 將 「 博 鼇 」 搶 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著名商標、馳名商標的介紹，請參閱本研究報告西南部份題為「雲南推動企業實施商標戰略」一文的說明。 
2 有關地理標誌證明商標的介紹，請參閱本研究報告西南部份題為「廣西開展土特產地理標誌保護」一文的說明。 
3 有關「註冊原則」取得商標專用權制度的介紹，請參閱下文的說明 
4 博鰲亞洲論壇於 2001 年 2 月 27 日在海南省瓊海市博鰲召開大會正式宣佈成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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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酒 類 商 品 的 商 標 ， 喜 幸 海 南 省 及 時 監 測 到 這 一 情 況 ， 註 册 了 「 博

鼇 」 其 他 類 別 商 標 ， 保 住 了 「 博 鼇 」 的 品 牌 。 瓊 海 市 的 「 嘉 積 鴨 」

很 有 名 ， 是 海 南 四 大 名 菜 之 一 ， 卻 一 直 沒 有 申 請 註 冊 商 標 。 2 0 0 4 年

4 月 ， 海 南 瓊 海 市 一 廣 東 籍 養 殖 戶 搶 註 了 「 嘉 積 」 商 標 ， 並 用 於 肉 類

製 品 ， 致 使 擁 有 數 百 年 歷 史 的 海 南 「 嘉 積 鴨 」 面 臨 消 失 的 危 機 。  

 

類 似 的 情 況 還 發 生 在 海 南 省 著 名 的 旅 遊 景 點 五 指 山 市 。 2 0 0 4 年 8

月 ， 五 指 山 市 成 立 的 一 個 名 特 優 產 品 商 標 註 冊 工 作 協 調 小 組 調 查 發

現 ， 目 前 全 國 範 圍 內 2 6 類 商 品 和 服 務 上 共 註 冊 了 4 6 個 「 五 指 山 」

商 標 ， 涉 及 食 品 、 藥 品 、 服 裝 、 服 務 業 等 行 業 ， 幾 乎 涵 蓋 了 極 具 商

業 、 社 會 價 值 的 絕 大 部 分 類 別 。 註 冊 這 些 商 標 的 企 業 中 ， 只 有 一 家

是 五 指 山 市 的 ， 其 餘 1 5 家 均 與 五 指 山 市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； 當 中 ， 僅 在

海 口 市 註 冊 的 「 海 南 五 指 山 實 業 公 司 」 就 註 冊 了 2 0 多 個 「 五 指 山 」

商 標 ， 包 括 「 五 指 山 礦 泉 水 」、「 五 指 山 咖 啡 」 等 ， 且 還 在 增 加 中 。  

 

2 0 0 5 年 初， 海 南 一 家 媒 體 披 露 了 曾 被 海 南 省 率 先 使 用 過 的「 健 康

島 」 品 牌 已 被 北 京 一 位 高 姓 自 然 人 作 為 商 標 搶 註 ， 在 海 南 引 起 一 片

驚 慌 。「 健 康 島 」 是 海 南 省 在 2 0 0 3 年 「 沙 士 」 疫 情 後 ， 省 委 書 記 、

省 長 汪 嘯 風 著 力 打 造 的 海 南 新 品 牌 。 據 估 計 ， 兩 年 來 ， 包 括 政 府 、

企 業 及 民 間 投 入 宣 傳 「 健 康 島 」 的 資 金 至 少 在 數 千 萬 元 ， 而 在 對 外

推 廣 、 宣 傳 時 耗 費 的 資 金 更 是 無 法 估 計 。 如 今 ， 海 南 「 健 康 島 」 品

牌 已 經 在 國 內 深 入 人 心 ， 人 們 早 已 把 「 健 康 島 」 作 為 了 海 南 省 的 代

名 詞 。  

 

據 悉 ， 由 於 搶 註 者 要 求 註 冊 使 用 「 健 康 島 」 商 標 的 商 品 ， 範 圍 包

括 ： 期 刊 、 雜 誌 、 書 籍 、 印 刷 出 版 物 、 報 紙 、 說 明 書 、 新 聞 刊 物 、

宣 傳 畫 、 手 冊 、 印 刷 品 等 等 ， 搶 註 一 旦 成 功 ， 意 味 著 作 為 「 健 康 島 」

品 牌 首 創 者 的 海 南 ， 今 後 在 對 外 宣 傳 、 推 廣 等 活 動 中 ， 將 不 能 在 宣

傳 畫 、 說 明 書 、 手 冊 等 宣 傳 品 中 出 現 「 健 康 島 」 三 個 字 ， 否 則 視 為

侵 權 。 海 南 兩 年 來 集 全 社 會 之 力 ， 動 員 十 餘 市 縣 ， 耗 資 數 千 萬 元 打

造 出 來 的 「 健 康 島 」 品 牌 積 累 起 的 巨 大 無 形 資 產 也 將 流 失 ， 這 將 給

海 南 今 後 的 在 旅 遊 業 、 房 地 產 業 、 醫 藥 業 、 農 業 、 會 展 業 等 的 推 廣

促 銷 工 作 帶 來 極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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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 悉 《 商 標 法 》 的 規 定  

 

按 照 《 商 標 法 》 規 定 ， 縣 級 或 以 上 行 政 區 域
1的 地 名 不 得 作 為 一

般 商 標 為 個 人 所 註 冊 。 博 鼇 、 嘉 積 等 屬 於 縣 級 以 下 的 鎮 名 ， 可 以 被

註 冊 ， 亦 成 功 被 搶 註 。 但 五 指 山 是 縣 級 市 名 稱 ， 按 《 商 標 法 》 規 定

應 不 可 被 註 冊 。 2 0 0 4 年 1 1 月 ， 五 指 山 市 就 曾 根 據 《 商 標 法 》 規 定 ，

向 國 家 工 商 總 局 商 標 局 提 出 申 請 ， 要 求 撤 銷 自 2 0 0 1 年 7 月 1 5 日 五

指 山 市 更 名
2後 註 冊 的 其 中 十 個 商 標 ， 但 商 標 局 並 未 支 持 五 指 山 市 的

申 請 。 該 局 在 2 0 0 4 年 1 2 月 的 回 覆 中 指 出 ， 五 指 山 作 為 中 國 著 名 風

景 名 勝 區 ， 具 有 除 行 政 區 域 名 稱 之 外 的 其 他 含 義 ， 並 且 該 含 義 強 於

其 作 為 行 政 區 域 名 稱 的 含 義 。 商 標 局 並 舉 例 如 安 徽 省 的 黃 山 市 和 黑

龍 江 省 的 五 大 蓮 池 市 等 ， 既 是 風 景 名 勝 又 分 別 是 地 級 及 縣 級 行 政 區

域 名 稱 ， 現 時 也 已 被 註 冊 了 ， 因 此 五 指 山 也 可 以 被 註 冊 。  

 

至 於 「 健 康 島 」， 雖 然 已 成 為 海 南 省 的 另 一 個 代 名 詞 ， 但 它 不 屬

於 行 政 區 域 的 地 名，也 非 通 用 名 稱
3，而 是 屬 於 一 個 地 方 創 造 出 來 的 ，

以 區 別 於 其 他 地 方 的 一 個 名 稱 ， 完 全 可 以 按 有 關 規 定 進 行 註 冊 。 按

照 《 商 標 法 》 規 定 ：「 能 夠 將 自 然 人 、 法 人 或 者 其 他 組 織 的 商 品 與 他

人 的 商 品 區 別 開 的 可 視 性 標 誌 ， 包 括 文 字 、 圖 形 等 均 可 以 作 為 商 標

申 請 註 冊 」， 因 此 「 健 康 島 」 是 可 以 被 註 冊 的 。  

 

據 專 家 分 析 指 出 ， 海 南 近 年 連 續 有 知 名 品 牌 被 搶 註 ， 主 要 是 海 南

的 商 標 意 識 普 遍 薄 弱 。 由 於 內 地《 商 標 法 》採 用 的 是「 註 冊 原 則 」4取

得 和 確 認 商 標 專 用 權 制 度 ， 即 是 以 申 請 註 冊 作 為 獲 得 商 標 專 用 權 的

法 律 依 據 ， 誰 最 先 申 請 註 冊 ， 商 標 專 用 權 就 屬 於 誰 ， 而 在 先 使 用 不

能 作 為 取 得 商 標 專 用 權 的 依 據 。 即 使 商 標 使 用 者 已 經 在 商 業 上 使 用

某 一 商 標 ， 如 果 沒 有 向 商 標 局 提 出 註 冊 申 請 ， 也 不 能 獲 取 商 標 專 用

權 ， 其 使 用 的 商 標 不 受 法 律 保 護 。 所 以 ，「 註 冊 原 則 」 只 對 最 先 申 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內地行政區域分為四級，最高為省級(包括省、直轄市、自治區)，然後是地級(包括地級市、地區、自治州)，縣級(包

括縣、自治縣、縣級市、市轄區等)，以及鄉級(包括鄉、民族村、鎮、街道等)。 
2 2001 年 7 月 15 日，經國務院民政部批准，海南省政府批覆通什市正式更名為五指山市。更名後，原管轄的行政區

域不變，人員機構編制不變。 
3 按照《商標法》規定，通用名稱也不能作為商標註冊。如「黃酒」、「龍井」等是一類商品的通用名稱，就不允許

被註冊為商標。 
4 與「註冊原則」相對應的是「使用原則」，它是按使用商標的先後來確定商標的歸屬，誰最先使用該商標，誰就享

有商標專用權，申請商標註冊不是取得和確認商標專用權的必要條件。目前只有美國等少數幾個國家採用「使用

原則」，大多數國家包括中國都是採用「註冊原則」取得和確認商標專用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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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註 冊 者 認 定 其 享 有 商 標 專 用 權 ， 這 一 制 度 的 法 律 結 果 為 商 標 搶

註 行 為 提 供 了 可 能 性 和 必 然 性 。  

 

盡 早 做 好 商 標 註 冊 工 作  

 

其 實，這 類 搶 註 一 般 都 是 由 自 然 人 或 是 一 些 沒 有 實 力 的 小 公 司 在

操 作，搶 註 的 目 的 不 在 於 不 讓 別 人 使 用 商 標，而 是 想「 傍 大 款 」
1、「 搭

便 車 」。 這 些 搶 註 者 是 非 常 歡 迎 被 搶 註 者 繼 續 使 用 該 已 註 冊 的 商 標 、

繼 續 大 力 宣 傳 這 些 商 標 。 這 樣 ， 自 己 手 中 的 註 冊 商 標 便 不 用 費 任 何

氣 力 ， 就 能 夠 被 別 人 鑄 造 成 金 漆 招 牌 ， 商 標 的 含 金 量 也 成 幾 何 級 數

增 加 。 待 到 商 標 含 金 量 達 到 一 定 程 度 時， 被 搶 註 者 自 然 會 找 上 門 來 ，

要 麼 接 受 搶 註 者 開 出 的 條 件 進 行 商 標 轉 讓 ， 要 麼 只 能 眼 睜 睜 地 看 著

自 己 耗 費 大 量 人 力 、 物 力 、 財 力 打 造 出 來 的 金 漆 招 牌 ， 被 搶 註 者 堂

而 皇 之 地 拿 去 叫 賣 。  

 

因 此 ， 在 「 註 冊 原 則 」 取 得 和 確 認 商 標 專 用 權 制 度 下 ， 若 要 避 免

他 人 搶 註 ， 關 鍵 在 於 強 化 商 標 維 權 意 識 ， 做 好 商 標 註 冊 工 作 ， 只 要

經 營 主 體 商 標 權 利 意 識 強 烈 ， 在 使 用 商 標 之 前 或 使 用 同 時 就 申 請 商

標 註 冊 ， 便 不 會 發 生 搶 先 註 冊 商 標 的 事 件 。 海 南 名 牌 近 年 頻 頻 被 搶

註 的 事 件 ， 值 得 在 內 地 銷 售 品 牌 商 品 的 港 商 引 以 為 戒 。 港 商 在 開 拓

內 地 市 場 時 ， 要 十 分 重 視 關 注 其 商 標 註 冊 工 作 ， 要 熟 悉 內 地 《 商 標

法 》 和 商 標 註 冊 的 程 序 及 規 則 ， 盡 早 把 商 標 在 內 地 註 冊 ， 從 而 保 證

自 己 的 商 標 權 益 得 到 有 效 的 保 護 ， 以 免 被 他 人 搶 先 註 册 ， 招 致 不 必

要 的 損 失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「傍大款」本指找一個或幾個有錢、實力雄厚的公司進行融資，是最常見的融資方式；泛指從有錢人那裏揩油、搞

權錢交易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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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數 據 一 覽  

 

 

 

¾ 泛 珠 「 9 + 2 」 地 區 國 內 專 利 申 請 及 授 權 數 量  - - - - - - - - - -  42

¾ 泛 珠 「 9 + 2 」 地 區 國 內 三 種 專 利 申 請 及 授 權 數 量  - - - -  43

¾ 泛 珠 「 9 + 2 」 地 區 商 標 申 請 及 註 冊 數 量 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44

¾ 2 0 0 4 年 泛 珠 九 省 ( 區 ) 版 權 引 進 及 輸 出 數 量 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45

¾ 2 0 0 3 年 泛 珠 九 省 ( 區 ) 查 處 商 標 侵 權 假 冒 案 件 數 量  - - -  46

¾ 2 0 0 4 年 泛 珠 九 省 ( 區 ) 各 類 收 繳 盜 版 品 數 量  - - - - - - - - - - -  47

¾ 泛 珠 九 省 ( 區 ) 專 利 行 政 執 法 案 件 數 量 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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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中 英 詞 彙 對 照  

 
知 識 產 權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

知 識 產 權 保 護 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

保 護 知 識 產 權 意 識  Aware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
protection 

  

世 界 知 識 產 權 組 織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
(WIPO) 

  

世 界 貿 易 組 織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(WTO) 

與 貿 易 有 關 的 知 識 產 權 協 議  Agreement on trade-related aspects of 
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(TRIPS) 

  

專 利  Patent 

專 利 申 請 、 專 利 授 權  Patent application, patent grant 

商 標  Trademark 

商 標 申 請 、 商 標 註 冊  Trademark application, trademark 
registration 

  

版 權 、 版 權 貿 易  Copyright, trade of copyright 

集 成 電 路 佈 圖 設 計  Layout-desig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

關 稅 貿 易 總 協 定 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
(GATT) 

  

國 家 知 識 產 權 局 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

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
Commerce 

  

國 家 版 權 局  National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

海 關 總 署 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

海 峽 西 岸 經 濟 區 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
Taiwan Strait 

  

高 新 技 術 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

發 明  Invention 

實 用 新 型  Utility model 

外 觀 設 計  Desig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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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三 角  Yangtze River Delta 

環 勃 海 經 濟 區  Bohai Economic Rim 

巴 黎 公 約 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
Industrial Property 

  

專 利 合 作 條 約 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

知 識 產 權 中 介 服 務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termediary 
service 

  

假 冒  Counterfeiting 

盜 版  Piracy 

網 絡 非 法 下 載  Illegal download 

粵 港 保 護 知 識 產 權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 The Guangdong/Hong Kong Expert 
Group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
Property Rights 

  

行 政 執 法  Law enforcement 

司 法 保 護  Judiciary protection 

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People’s 
Republic of China 

  

世 界 知 識 產 權 日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y 

專 利 代 理 人  Patent agent 

植 物 新 品 種 保 護  Plant varieties protection 

植 物 育 種 者  Plant breeder 

繁 殖 材 料  Reproductive material 

品 種 權 轉 讓  Transfer of variety right 

農 業 部 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

國 家 林 業 局 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

商 標 搶 註  Trademark squatting 

博 鼇 亞 洲 論 壇  Bo’ao Forum for Asia 

行 政 區 域  Administrative area 

地 級 、 地 級 市  Prefecture level, city at prefecture level 

縣 級 、 縣 級 市  County level, city at county level 

鎮  Town 

 


